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14號

原      告  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正治             

訴訟代理人  謝佳伯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雯律師   

被      告  廖年毓        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李瑞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文中律師   

            楊立行律師   

被      告  何名珊                                     

訴訟代理人  張祐齊律師   

複代理人    何怡萱律師   

訴訟代理人  楊灶律師 

被      告  林顯邦                                   

            陳莉菱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家慶律師  

            陳思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

度重訴字第412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

日、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億玖

仟零貳萬伍仟元，及其中壹億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七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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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起；其中肆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被告李瑞章、何名珊

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被告廖年毓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於原告以新臺幣壹億玖仟陸佰

陸拾柒萬元為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如以新臺幣伍億玖仟

零貳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

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

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於準

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

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亦有規定。本件原告起

訴主張被告廖年毓(下逕稱其名)前擔任原告董事長；被告何

名珊、林顯邦(下單指其一逕稱其名)前為原告董事；被告陳

莉菱(下逕稱其名，與何名珊、林顯邦合稱何名珊等3人)前

為原告監察人；被告李瑞章(下逕稱其名，與廖年毓合稱廖

年毓等2人，廖年毓等2人與何名珊等3人合稱被告)前為原告

執行長，廖年毓等2人擔任董事長、執行長期間，基於職務

之便，擅自匯出原告資金逾新臺幣(下同)6億元，何名珊等3

人擔任原告董事、監察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原告

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

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1項規定，請求被告

連帶賠償1億元本息，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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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1

年度重訴字第412號卷【下稱北院卷】㈠第9至22頁、商訴卷

㈠第98頁)。嗣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原告匯款予互立機電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立公司)款項部分，對廖年毓等2人

追加公司法第15條第2項之請求權基礎(見商訴卷㈡第34頁、

卷㈢第384頁)，及變更請求金額為5億9,002萬5,000元本息

(見商訴卷㈢第7至8頁)，聲明則變更如貳、一、㈡所示(見

商訴卷㈢第463頁)。經核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與其起訴主張

之原因事實均係廖年毓等2人任職原告董事長、執行長期

間，匯出原告資金所生爭執；變更請求金額為擴張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均應許之。

二、廖年毓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訴外人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清公司)、豪昱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豪昱公司)為履行所標得之「臺北市

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

約」招標案(下稱系爭地上權案)，於民國107年8月14日共同

出資設立，專以推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營運事務，並由廖

年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擔任監

察人；李瑞章則為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之執行長。又原告初

始登記之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元，

其後資本變動如附表1所示，並於108年8月20日收繳資本額6

億6,000萬元。訴外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邦

銀行)於107年9月間核准原告得貸款8億元，以支應系爭地上

權案之興建與營運所需，而系爭地上權案迄109年6月間僅進

行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支出總費用為3,608萬4,787

元，原告收繳之資本與得申請貸款之數額足供上開階段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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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無需對外借款，且系爭地上權案並未開工，亦無需與

營造或機電工程公司有業務往來，廖年毓等2人卻假借原告

名義，何名珊等3人則未善盡其等擔任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查

核、監督原告財務、業務之注意義務，任由原告於108年間

向訴外人豪昱公司借款4,050萬元、向訴外人毓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毓璟公司)借款1,700萬元，及於109年6月11

日簽發本票向訴外人邱漢銘借款630萬元(下就原告向豪昱公

司、毓璟公司、邱漢銘借款部分合稱系爭借款)而負擔債

務，及於如附表2之日期，匯出如附表2所示超過原告淨值4

0%(即2億6,067萬3,677元)之款項予互立公司；於如附表3之

日期，匯出如附表3之款項予訴外人國瑞興實業有限公司(下

稱國瑞興公司)；於如附表4所示日期，匯出如附表4之款項

予訴外人致昇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致昇公司)；於如附表5所

示日期，匯出如附表5之款項予豪昱公司，致原告對互立公

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

元、1,452萬5,000元應收帳款未能收回而受有損害，爰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

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規定，擇一為一部請求廖年毓等2人或被告連帶給付5億9,

002萬5,000元。

　㈡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億9,002萬5,000元，及其中1

億元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4億9,002萬5,000

元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李瑞章部分：李瑞章擔任原告執行長僅係協助廖年毓招商，

原告之取、匯款事務均由廖年毓決行，李瑞章未實質執行董

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原告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進而指揮

董事執行業務，無需與董事同負民事責任，原告無從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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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李瑞章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李瑞章

無控制、管理、執行原告財務事項權限，即無法決定原告出

借或借入款項事宜，就該等事項自無違反注意義務可言，且

原告縱因出借或借入款項而受有損害，其所受損害係純粹經

濟上損失，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李瑞章亦未因此受有利

益，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

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請求李瑞章賠償損害或返

還利益。另李瑞章非原告之負責人，原告復未證明其與互立

公司間未有業務往來，或其出借款項後已請求互立公司還款

未果而受有損害，無從僅以原告貸與互立公司超過淨值限

額，依公司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李瑞章損害賠償，並聲

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何名珊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僅係紙上作業，其章程未經

全體發起人簽章，有違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

議未實際召開，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成立，何名珊無

董事責任可言。又何名珊任職互立公司會計期間，經廖年毓

請託而掛名擔任原告董事，惟未領取董事報酬、未曾收到董

事會開會通知、未出席董事會或參與業務決策、不知廖年毓

等2人匯出原告資金或假借原告名義借款等情事，與廖年毓

等2人之不法行為無意思聯絡，且廖年毓等2人匯出原告銀行

帳戶內存款，係致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非原告財產權受侵

害，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

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何名珊賠

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

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該次

會議選任林顯邦、陳莉菱為董事、監察人之決議不存在，林

顯邦、陳莉菱無需負董事、監察人責任。又林顯邦於93年6

月1日至109年8月10日任職互立公司行政部門經理；陳莉菱

於88年1月1日至109年8月1日擔任互立公司行政秘書，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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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經廖年毓安排掛名為原告董事、監察人，但未領取董事、

監察人報酬、未受通知參加董事會或參與原告營運或編造財

務報表、未審閱或查核原告之董事會議事錄或財務簿冊，亦

不知廖年毓等2人所為匯款或借款行為，林顯邦、陳莉菱無

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另原告因資本減損之損害，僅係純粹

經濟上損失，非權利受侵害，縱原告受有損害，且林顯邦、

陳莉菱有查核監督義務，因林顯邦、陳莉菱事後查核監督，

無法改變原告已受損害之事實，其等查核監督義務與原告損

害間無因果關係，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

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賠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㈣廖年毓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參商訴卷㈢第386至388頁)：

  ㈠原告於107年8月14日設立，由廖年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與

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為監察人、李瑞章係執行長。

  ㈡原告設立時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

元。107年8月28日資本總額增至6億6,000萬元、實收資本額

為3億3,000萬元。108年8月20日實收資本額為6億6,000萬

元。

  ㈢原告於107年8月31日與臺北市政府簽訂「臺北市中正區公園

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

  ㈣原告於107年10月31日向聯邦銀行申請授信額度8億元，預供

為系爭地上權案興建與營運成本。

  ㈤依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

原告於108年12月31日之關係人交易，對豪昱公司有4,050萬

元應付款、對毓璟公司有1,700萬元應付款。另對互立公司

有5億5,425萬元應收款、對國瑞興公司有2,125萬元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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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對致昇公司有1,452萬5,000元應收款，總計應收款為5

億9,002萬5,000 元。

  ㈥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如附表6所載。

  ㈦廖年毓於109年6月11日以原告名義向邱漢銘借款630萬元，

借款期限1個月，週年利率為10%，並由廖年毓以原告名義簽

發同額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供擔保，邱漢銘則依廖年毓指示

將上開款項匯至豪昱公司之彰化銀行長安東路000000000000

00號帳戶。嗣邱漢銘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

於110年1月21日以110年度司票字第1302號裁定准許。原告

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臺北地院以111年度

簡上字第156號判決原告敗訴確定。

  ㈧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於109年6月18日以南院武

1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互立公司在2,000萬

元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暨

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㈨臺北地院於109年6月23日以北院忠109年司執全庚字第321號

執行命令，禁止豪昱公司在1,800萬元及執行費14萬4,000元

範圍內，向聯邦銀行信託部收取原告得受領之信託受益權債

權或為其他處分。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9年10月16日同意互立公司於「興建

大臺南會展中心統包工程」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

繼受。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互立公司於「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

廟湯山營區、新虎山訓練場建築及公共工程新建工程」契約

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繼受，並於109年10月26日生

效。

  �原告於110年1月28日登記董事長為江正治，董事為黃大欉、

李美月、王俊傑、邱漢銘，監察人為林靜儀。

　�上開事實，並有設定地上權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頁、商調卷

第17至19頁)、臺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103至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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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

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北院

卷㈠第179至183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第18

5至187頁)、原告各帳戶存款明細(見北院卷㈠第189、233至

289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見北院卷㈠第209至222頁)、

臺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223至226頁)，且經本院調

取臺北地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56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

(下稱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核閱無訛，堪認屬實。

四、本件爭點為(參商訴卷㈣第10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

第544條、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

定，擇一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有

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

第23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廖年毓、李瑞章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之

負責人，即令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

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應

與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

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

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觀公司法第8條第1、3項、第2

3條第1項規定即明。

　⒉查原告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匯款時，廖年毓為原告董事

長，李瑞章係原告執行長，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

㈠)，堪認廖年毓為原告負責人。又原告主張李瑞章雖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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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董事，然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亦係原告負責人，為李瑞

章否認，辯稱原告取款、匯款等事項均係廖年毓決行，其無

決定權限云云(見商訴卷㈢第510至514頁)。查：

　　⑴證人即互立公司財務主管林格祥於本院證稱：我於107年

進互立公司，處理互立公司與豪昱公司的財務。原告與互

立公司、豪昱公司是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互立公司的財

務人員就原告的財務報表均有處理到，最後由會計師做總

報表。原告的銀行大小章是廖年毓保管，相關營運及財務

會計等事項，都是廖年毓與執行長李瑞章決定，因廖年毓

經常不在國內，應該是執行長李瑞章處理。何名珊就是執

行長李瑞章決定匯款對象後，前去銀行辦理匯款事務等語

(見商訴卷㈠第393、395至397頁)。

　  ⑵證人即豪昱公司會計經理張素華於本院證稱：我於95、96

年間擔任豪昱公司會計，最後升到會計經理，於109年8月

10日被資遣。我在豪昱公司從事記帳、結帳事務，我手下

有王清芝負責出納、會計業務。豪昱公司、互立公司、毓

璟公司及原告均屬互立集團，老闆是廖年毓。原告的銀行

大小章在廖年毓手上，原告的執行長李瑞章向我說原告的

所有事情都由他處理，我曾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為原告

辦理附表2、㈠編號2至4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

1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及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指派

王清芝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

附表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並因此向廖年毓

要銀行大小章使用，而豪昱公司與原告間如有款項進出，

廖年毓或李瑞章會指示以「股東往來」做帳，但原告與豪

昱公司間未曾有簽約的交易行為，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我為

上開匯款時也沒有告知原告與豪昱公司、國瑞興公司、致

昇公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44至447、449

至452、454頁)。

　  ⑶證人即豪昱公司出納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我於101年11月

至109年8月擔任豪昱公司出納，從事至銀行作業、轉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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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告與豪昱公司的財務部門在同一辦公室，原告的

財務會計事務係朱芬與何名珊處理，我是受我主管張素華

指示到銀行匯款，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

附表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均是我辦理，但不知道原

告匯款的原因，我為原告辦理匯款時，匯款單已蓋用銀行

大小章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35至436、440頁)。

　　⑷證人即互立公司會計課長朱芬於本院證稱：我在互立公司

任職20餘年，一開始做會計，之後升到會計課長，從事記

帳、薪資及營運費用的匯款。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

是廖年毓、李瑞章負責，他們討論後會下指示，我於原告

成立後，有幫忙原告匯薪資予其員工及以小額零用金處理

原告的交際費單據，並曾與執行長李瑞章一起到銀行匯

款，附表2、㈠編號9、12、13、15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

3、㈠編號3匯款予國瑞興公司均是我辦理，但已忘記匯款

原因，原告的相關單據之後會交給執行長李瑞章指派的員

工，原告的帳務及財務報表是執行長李瑞章認識的會計師

編製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5至459頁)。

　　⑸證人即代客記帳業者邵瓊慧於本院112年度商訴字第10、1

1、23、27、28、38號損害賠償事件證稱：李瑞章委託我

為原告記帳，他會將每一筆交易都交給我記帳，但不會講

帳務原因，關於記帳我只跟李瑞章、黃沛晶會計師接觸。

原告與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的錢匯來匯去，李瑞章提

供匯款憑證給我時，只會說帳是誰的錢進來，並說是哪個

會計科目，如沒講就記為同業往來，他不會跟我講細節，

我不知道匯款緣由，有時候是A公司匯給B公司，李瑞章會

叫我記成A公司跟C公司的同業往來。會計師如寄函證給公

司，李瑞章收到函證後會跟我與會計師一起討論金額、項

目，如果討論內容與我記帳情形不同，李瑞章會叫我如何

處理。李瑞章於109年間叫我把原告的資料拿回去，我就

將帳務資料交給李瑞章等語(見商訴卷㈢第45至48、50至5

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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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依上開證人之證詞，參酌李瑞章於本院陳稱：我擔任原告

執行長是負責招商、引資、規劃及處理後續工作，這些事

情我可以代表原告出面，原告的事務除了廖年毓交代的

外，其餘由我依案件需求指派員工處理等語(見商訴卷㈡

第481頁)，及原告總經理江國權為向李瑞章取回原告帳務

資料，於109年6月11日至7月9日與李瑞章為如附表7之對

話，可知原告設立後，其銀行大小章雖由廖年毓持有，原

告之取款、匯款憑證係廖年毓用印，惟廖年毓因時常出國

多未親自處理原告事務，乃由李瑞章指示下屬辦理，李瑞

章並可代表原告決定招商、引資等業務，以及委託、指示

邵瓊慧記帳事宜，會計師函證事項如與邵瓊慧記帳內容不

符時，邵瓊慧會聽從李瑞章決定因應，原告於109年間經

營權變更後，亦係邵瓊慧將原告帳務資料交還李瑞章，原

告之總經理江國權並因此與李瑞章協調相關帳務資料之交

接，堪認李瑞章可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務報表編造

等事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依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

定，李瑞章應與廖年毓就原告之經營共負民事責任。

  ⒊原告主張其無資金需求，廖年毓等2人卻向豪昱公司、毓璟

公司及邱漢銘為系爭借款，其所有如附表2至5之款項則遭匯

予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而受有損害

等情，業據提出原告公司基本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

頁)、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

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

第185至187頁)、原告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

細、匯款申請書(見北院卷㈠第233至258頁、商調卷第207至

224頁)、原告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存摺存款交易明細、存

款憑條(見北院卷㈠第259至至275、315、317、319至320

頁)、原告聯邦銀行東湖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細(見北院卷㈠

第279至285頁)、系爭地上權案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

295至304頁)、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判決為證(見商訴卷㈠第11

3至117頁)，且經本院調取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並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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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銀行、彰化銀行、聯邦銀行函查屬實(見商訴卷㈡229至26

0、281至301、309至318、321至359、367至372、375至399

頁)。李瑞章雖否認有為系爭借款或匯出款項等行為，並辯

稱：其無法決定原告是否借款或匯出款項，且原告縱因此受

有損害，亦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而非財產權受侵害云云

(見商調字第251頁、商訴卷㈢第513頁)。查：

　　⑴李瑞章任職原告執行長期間得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

務報表編造等事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已如前述，

而依證人林格祥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均是廖年

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處理(即上開⒉⑴之證詞)；證

人張素華證稱曾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附表2、㈠編號1至

4、8、附表4、㈠編號1、2之匯款(即上開⒉⑵之證詞)；

證人朱芬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是廖年毓等2人

負責，他們討論後會下指示，其曾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

編號9、12、13、15、附表3、㈠編號3之匯款等語(即上開

⒉⑷之證詞)，可認原告所為系爭借款與附表2至5之匯出

款項均係廖年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執行，李瑞章辯

稱其無決定原告出借或匯出款項權限，委無足取。

　　⑵審酌廖年毓等2人為原告之實際經營者，當知悉原告係為

推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續營運事務而成立之專案公司，

此有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合作聯

盟協議書可佐(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而系爭地上權

案迄109年6月間僅進行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尚未開

工，期間僅支出租金費用789萬7,730元、製作費用88萬3,

000元、文具用品費用60萬元、前期規劃費用285萬7,143

元、685萬7,143元、利息費用1,470萬4,786元、設定費用

187萬1,271元、雜支41萬3,714元，總計3,608萬4,787元

(107年間支出1,744萬7,850元、108年間支出1,863萬6,93

7元)，有原告檢送予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核備之系爭地上權

案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293至304頁)及黃沛晶會計

師函文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31至233頁)，堪認原告主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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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9年6月前所收繳如附表1之資本額可支應同期間費用

支出，無需為系爭借款，且因系爭地上權案尚未開工，亦

無需與附表2至5之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

昱公司有業務往來而匯付款項，即屬有據。

　　⑶再依原告之會計師黃沛晶就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

表中應收款與應付款所為如下說明：108年12月31日原告

與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分別尚有5億5,425

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應收款；原告對豪

昱公司、毓璟公司分別尚有4,050萬元、1,700萬之應付

款，經抽核原告內部簽核支付單、簽核傳票及帳載紀錄，

並發函詢證，均係原告與上開公司間有短期資金融通需求

所為之借出或貸入之需求，此有黃沛晶會計師函及詢證資

料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03至204、231至241頁)，可認原告

匯款予互立公司如附表2、㈠編號2至4、10、13，及原告

匯款予國瑞興公司如附表3、㈠項次3之匯款目的所載「預

付款」、「支付貨款」、「付工程款」，與會計師黃沛晶

查核結果不符。參酌本院函請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提出

向原告借款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資料，該等公

司均函復未曾向原告借款(見商訴卷㈡第265、269頁、卷

㈢第145、165頁)，及證人張素華證稱原告與豪昱公司間

之款項進出未有簽約，李瑞章要求匯款時亦未告知原告與

豪昱公司、國瑞興、致昇公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

訴卷㈡第452至454頁)，被告復未提出原告與互立公司、

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毓璟公司間有何簽訂

交易之契約或借據，則原告主張廖年毓等2人未善盡其等

擔任董事或實質董事之注意義務，不法為系爭借款及附表

2至5之匯款亦屬有據。

　　⑷原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致對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

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

元，合計5億9,002萬5,000元之款項尚未收回，有原告108

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佐(見北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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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第109至132頁)。又互立公司於109年6月18日因其債權

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臺南地院乃核發

南院武1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在2,000萬

元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

暨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之執行命令；於109年、1

10年間因所簽發之本票未付款，分別遭新光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邱漢銘持本票聲請就4,696萬5,494元本息、1

億5,000萬元本息範圍內為強制執行，有臺南地院執行命

令(見北院卷㈠第225至226頁)、臺北地院民事裁定可佐

(見北院卷㈠197至200頁)，且互立公司已於111年12月15

日遭經濟部為廢止登記，有互立公司基本資料可稽(見商

訴卷㈢第103至104頁)，原告則於109年間將上開未能收回

之5億9,002萬5,000元列為呆帳，此經原告陳明在卷(見商

訴卷㈢第9頁)，並有原告110年度及109年度財務報表暨會

計師查核報告可按(見卷外證物袋)，被告復未提出互立公

司已清償上開款項之證明，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則均否

認曾向原告借款而負擔2,125萬元、1,452萬5,000元債

務，堪認原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5億9,002萬5,000元

之款項未能收回而受有損害。

　⒋綜上，廖年毓於107年至109年間擔任原告董事長，並指派李

瑞章擔任執行長期間，係由廖年毓等2人實際經營管理原

告，其等在未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情況下，不法為系

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原告無法收回匯出之5億9,0

02萬5,000元，並將之提列為呆帳，廖年毓等2人顯未對原告

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肇原告就匯出款項部分受有5億

9,002萬5,000元之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賠償5億9,00

2萬5,000元，為有理由。　

　⒌至李瑞章辯稱縱原告因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而受有損

害，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而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不得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云云。然按民法第184條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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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

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利

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

產上損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

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

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5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

年毓等2人不法匯出，及因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

核為實體財產權，自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

利，非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李瑞章所辯，

並不足採。

　㈡何名珊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

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茍各

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

為關聯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

字第9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為系爭借款及如附表2至5之匯款時，何名珊係原告之董

事，此為何名珊所不爭執，然辯稱：原告之章程未有全體發

起人簽章，不符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議未實

際召開，所為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生效力云云。惟：

　　⑴按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並簽名或蓋章：一、公司名稱。二、所營事業。三、採行

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

者，股份總數。四、本公司所在地。五、董事及監察人之

人數及任期。六、訂立章程之年、月、日，公司法第129

條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乃規範發起人應如何為章程之絕

對必要記載事項，非可以此「有無於章程上完成簽名、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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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之形式上判斷，即為有關發起人認定之唯一標準，仍

應參酌實際上有無參與公司之設立以為斷。故股份有限公

司之發起設立，不以章程上之簽章為準，而應以發起人有

無實際參與公司設立為據。

　　⑵查原告係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於107年7月4日組成合作聯

盟並標得系爭地上權案，由豪昱公司認股80%、福清公司

認股20%而發起設立，此經原告、李瑞章分別陳明在卷(見

北院卷㈠第17至18頁、商訴卷㈡第476頁)，並有福清公司

函文(見北院卷㈠第135至138頁)、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合

作聯盟協議書(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原告發起人會

議事錄、章程(見商調卷第225至227頁、商訴卷㈡第75至7

6頁)、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原告

公司基本資料可佐(見北院卷㈠第95至96頁)。觀諸原告發

起人會議事錄、章程(見商訴卷㈢第261至265頁)，雖僅原

告在發起人會議事錄蓋用大小章，原告之章程則無發起人

豪昱公司、福清公司之簽名或蓋章，然原告既係豪昱公

司、福清公司組成合作聯盟後標得系爭地上權案所設立，

豪昱公司、福清公司且已繳足認股股款(見北院卷㈠第101

至102頁)，自足認定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確有參與原告設

立而為發起人，何名珊僅以原告章程未有豪昱公司、福清

公司等發起人之簽名或蓋章，推認發起人會議未召開，未

有選任董事之決議，其無董事責任云云，難以採信。

　　⑶至本院函詢福清公司曾否派員出席107年8月10日上午10時

之原告發起人會議，福清公司雖函復陳稱：「…本公司查

詢留存之相關文件，並未查得存有旨揭發起人會議之會議

紀錄等文件，且詢問公司相關人員亦無曾有出席該次發起

人會議之印象。再由謝佳伯律師日前所提供予本公司有關

鈞院…向經濟部調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登記資料中

所檢附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7年8月10日發起人會

議事錄…依該會議紀錄記載可知，本公司於當時並非發起

人，且未出席該次會議，故本公司當時亦未擔任該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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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或監察人職務…」等語(見商訴卷㈢第319至321頁)，

然細繹福清公司上開函文內容，可知該公司係因內部查無

相關發起人會議文件，在職人員亦無參與會議記憶，遂依

本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錄之文字記載(見商訴卷㈢第321

頁)，逕認其非發起人，足見福清公司上開函復並非詳細

探查所得之結論，僅在表明其對本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

錄所載內容之看法，自難為有利何名珊之認定。

　⒊何名珊再辯稱：其僅係掛名董事，未領取董事酬勞、未出席

董事會或參與原告業務決策，更不知悉廖年毓等2人為系爭

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且廖年毓等2人所為係造成

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原告之財產權未受到侵害云云。惟：

　  ⑴何名珊擔任原告掛名董事期間，同時為互立公司之會計，

並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原告之匯款或交辦之事務，此經何

名珊陳明在卷(見商訴卷㈢第448頁)，並有證人林格祥、

張素華、朱芬之證詞(見商訴卷㈠第397頁、卷㈡第446、4

59頁)，及附表2、㈠編號5至7、10至11、14、附表3、㈠

編號1、2、附表5、㈠之匯款單據可佐，而廖年毓等2人係

於原告未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下，不法為系爭借款

及為附表2至5之匯款，已如前述，何名珊為原告辦理匯款

帳務過程中，對於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當知悉甚

詳，其放任而未阻止，對於原告財務事務顯不關心，甚至

執行匯款事務而對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施以助力，

所為亦係造成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不因其係掛名董事且

未參與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之決策而受影響，原告

主張何名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負

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⑵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年毓等2人匯出，及

因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為實體財產權之損害，

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非純粹經濟上損

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已如前述，何名珊辯稱廖年毓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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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為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係造成純粹經濟

上損失，原告之財產權並未受到侵害云云，並無足取。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

　　原告主張林顯邦、陳莉菱有編製原告財務報告義務或查核簿

冊文件權利，其等未就原告之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

款，向董事長或經理人探詢或向股東彙報，有違忠實與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造成原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

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見商調卷第184頁、商訴卷

㈠第261頁)，為林顯邦、陳莉菱否認，並辯稱：其等係任職

互立公司期間，遭廖年毓安排掛名成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

但未曾參與原告之營運或編造財務會計事項，亦未審閱或查

核原告之簿冊，不知廖年毓等2人相關借貸之不法行為，無

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等語。查，依證人林格祥於本院證稱：

林顯邦是互立公司行政部經理，處理總務、人事、電腦資

訊。陳莉菱類似秘書，其等職務與財務無關，也不懂會計，

掛名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後，不可能編製或查核原告的財務

報表，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則係廖年毓等2人討論決

定(見商訴卷㈠第393至395頁)；證人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林

顯邦是行政經理，陳莉菱從事工務兼董事長秘書，其等是廖

年毓指派掛名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我未曾向其等告知有受

託辦理原告的匯款事宜(見商訴卷㈡第435、437頁)；證人張

素華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互立公司行政經理，陳莉菱是互

立公司採購部經理，他們是受廖年毓指示掛名原告董事或監

察人，但他們非財務部的人，不可能知道原告的財務，也不

曾向我查核原告的財務報表，我未曾看過他們經手或處理原

告的營運事項，我是依李瑞章指示辦理匯款，不需告知林顯

邦、陳莉菱(見商訴卷㈡第445至447頁)；證人朱芬於本院證

稱：林顯邦在互立公司從事行政、人事工作，陳莉菱是互立

公司的採購兼廖年毓的秘書，我們是在同一辦公室上班。我

是看到原告的登記資料知悉其等擔任原告的董事或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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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沒有接觸原告的業務，原告的財務報表是會計師事務

所編造，我幫原告處理的帳務單據會交給會計師事務所，林

顯邦、陳莉菱不會處理財務報告的編造或查核，原告的營運

及財務會計事務均是廖年毓等2人討論後下指示，我幫原告

從事匯款事務後，亦未告知林顯邦、陳莉菱等語(見商訴卷

㈡第455至458頁)，可知林顯邦、陳莉菱抗辯其等係原告之

掛名董事或監察人，未曾參與原告經營與財務報表編造或審

查事務，亦不知原告相關借貸事宜，應屬有據，則林顯邦、

陳莉菱既不知悉原告相關借貸情事，即難就原告因系爭借款

或如附表2至5匯款所致損害，課予林顯邦、陳莉菱違反忠實

與注意義務責任，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林顯邦、陳莉菱有參與

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實難僅以林顯邦、陳莉菱掛名

董事或監察人，責令其等就原告之上開損害負賠償責任，從

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並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賠償

損害5億9,002萬5,000元並無給付期限，依上開規定，原告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效力，是原告併請求廖年毓

等2人、何名珊給付其中1億元自送達廖年毓(最後送達之被

告，見商訴卷㈠第98頁)翌日即111年7月20日起(見北院卷㈡

第27至28頁，本件起訴狀繕本係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

於111年6月29日公示送達予廖年毓，依同法第152條規定自

公告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其中4億9,002萬5,000元，李瑞章、何名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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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日

起(見商訴卷㈢第3頁，上開書狀依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

送辦法第8條規定，於傳送至電子書狀傳送系統時，即生送

達效力)、廖年毓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3年3月13日起(見商訴卷㈢第139至141頁，上開書

狀繕本係依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於113年3月12日公示送

達予廖年毓，依同法第152條但書規定自黏貼公告處翌日起

發生效力)，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

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

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

元，及其中1億元自111年7月20日起；其中4億9,002萬5,000

元，李瑞章、何名珊自113年3月1日起、廖年毓自113年3月1

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

原告其餘請求權基礎，縱經審酌，無從為更有利於原告之判

斷，爰不加以論究，附此敘明。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李瑞章、何名珊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併就廖年毓部

分依職權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

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商

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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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

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張禎庭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1：原告資本總額與實收資本額變動表(見北院卷㈠第101至1

02頁)

編號 日期 資本總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1 107年8月14日  72,000,000  36,000,000

2 107年8月28日 660,000,000 330,000,000

3 107年9月7日 同上 376,500,000

4 107年9月14日 同上 478,000,000

5 108年4月9日 同上 538,000,000

6 108年4月25日 同上 583,000,000

7 108年8月20日 同上 6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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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原告帳戶匯款予互立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存帳戶(帳號：000-00-000000)

8 109年9月23日 同上 同上

9 110年1月28日 同上 同上

10 110年3月23日 800,000,000 同上

11 110年4月28日 同上 76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1 15,700,00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

調卷第207頁

2 107.8.29 42,000,43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

調卷第208頁

3 107.8.29 43,000,44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

調卷第208頁

4 107.8.29 37,000,38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

調卷第209頁

5 107.9.7 10,000,00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

調卷第210頁

6 107.9.14 7,000,0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

調卷第210頁

7 107.10.8 31,000,3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

調卷第211頁

8 107.10.9 108,501,12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

調卷第211頁

9 107.10.11 98,501,01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

調卷第213頁

10 107.10.17 16,000,170 支付貨款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

調卷第214頁

11 107.10.19 40,000,410 與互立為關

係企業轉入

支存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

調卷第216頁

12 107.10.23 20,000,210 匯入關係企

業資金調度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

調卷第216頁

13 107.10.25 20,000,21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

調卷第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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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附表3：原告帳戶匯款予國瑞興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14 108.3.19 11,000,1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

調卷第223頁

15 108.3.22 830,03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

調卷第219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1 6,000,000 第259頁

2 108.4.10 39,263 第263頁

3 108.4.12 44,700,000 第264頁

4 108.4.18 16,500,000 第264頁

5 108.4.22 27,300,000 第264頁

6 108.8.12 76,500,000 第267頁

7 108.11.5 25,400 第269頁

8 109.5.13 27,445 第274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10.11 7,200,09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

商調卷第212頁

2 107.10.11 3,500,05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

商調卷第212頁

3 107.10.25 7,200,09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

商調卷第217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8 2,720,420 第260頁

2 108.7.11 52,530 第2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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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附表4：原告帳戶匯款予致昇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3 108.8.5 52,530 第266頁

4 108.9.5 52,530 第268頁

5 108.10.4 52,530 第268頁

6 108.11.5 52,530 第269頁

7 108.12.5 52,530 第270頁

8 109.1.3 52,530 第270頁

9 109.2.5 52,530 第271頁

10 109.3.5 52,530 第272頁

11 109.4.6 52,530 第273頁

12 109.5.4 52,530 第273頁

13 109.6.5 52,530 第274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7 21,500,230 第281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4 1,000,030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

調卷第207頁

2 107.8.30 3,000,04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

調卷第209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9 347,030 第259頁

2 107.9.12 199,030 第2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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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附表5：原告帳戶匯款予豪昱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附表6：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見北院卷㈠第18

9頁)

3 108.12.25 2,400,030 第270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8 13,500,150 第281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8.3.19 17,000,1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

調卷第224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9.2.5 73,461 第271頁

2 109.5.15 350,000 第274頁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8.4.30 600,030 第282頁

銀行名稱 帳號 類別 餘額(元)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00 支存 42,820

0000-00-00000-000 活存 59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活存 5,950,109

聯 邦 銀 行

( 授 信 銀

000-00-0000000 活存 10,379

000-00-0000000 備償戶(履保回 30,52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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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原告經理江國權(江KC)與李瑞章間Line對話明細(見商訴

卷㈠第345至363頁) 

行) 存3000萬)

合計 36,527,352

日期 109.6.10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7：41 會展-退場協議書.pdf

17：41 砲校-退場協議書.pdf 

17：42 在麻煩您幫我們儘快用印，

業主已經行文催辦了，感謝

日期 109.6.1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08 執行長跟您說一聲金毓通印

章已轉交福清，再麻煩交代

窗口辦理金毓通文件轉交，

感謝

日期 109.6.16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5：55 Hi 執行長請問何時方便辦

理金毓通文件交接？煩請儘

快交代辦理窗口，市府在詢

問了，感謝

日期 109.6.1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1：06 執行長明天改3pm是否ok？

煩請確認，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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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國權晚安：

我原不知道明天要上班

(我們改週日下午3 : 0

0、 ok嗎、因上班時

間、太多的人與事纏繞

著、週日下午比較沒有

人來、我只請管理金毓

通的人來交接！)

日期 109.6.2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3：31 我們下午3：00

您ok嗎？

OK

13：32 八樓？

13：33 對

13：40 OK

日期 109.7.8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6：01 國權：麻煩您將金毓通

的聯邦銀行利息繳交、

好嗎？(聯邦簿子在您

們這邊、麻煩請跟聯邦

蔡志明連絡(如表列)

16：02 執行長，金毓通的利息

錢還差50萬元、麻煩您

們連絡一下 

16：09 蔡志明電話：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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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 國權、我在機關裏、稍

後回您

19：14 需金毓通帳戶密碼繳利息，

再請您告知，感謝

19：17 (金毓通)密碼… 

19；18 麻煩您了、謝謝

20：12 財政局如有需要、請隨

時告知

21：17 OK

日期 109.7.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13 執行長請幫我們確認金毓通

帳務資料點交日期，我們需

了解與銀行所有關係細節，

再麻煩您盡速確認，感謝

12：19 好(12樓裝箱)搬遷到開

封街、下週解封箱後提

供

sorry!

12：40 付利息需要先釐清貸款細

節，如方便我們今天下午先

去拿銀行貸款相關資料

12：44 這是七筆的貸款明細

12：50 會計需要看到各項目合約，

再麻煩

還有請問金毓通有支票簿嗎

13：1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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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3筆

13：3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

的1.2.3筆488900元

13；33 不要造成聯徵中心記錄

就好

13：36 沒有貸款細節會計無法交代

款項/作帳，所以希望您提

供所有以上項目的借貸合

約/明細/資料紀錄

13：37 現在所有的款項都被大家的

會計及監察看的很緊，所以

再麻煩了 

13：53 剛剛查證：金毓通支票

無未兌票(已全被銀行

收回了)等同無甲存支

票

16：43 請問金毓通移樹有發包了嗎

16：46 有

16：47 ok廠商窗口再麻煩您告知 

17：34 請問金毓通樹已經移好了

嗎？

17：36 有關情形再回報

日期 109.7.13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32 請給我京城銀行的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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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14號
原      告  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正治              
訴訟代理人  謝佳伯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雯律師   
被      告  廖年毓        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李瑞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文中律師   
            楊立行律師   
被      告  何名珊                                      


訴訟代理人  張祐齊律師   
複代理人    何怡萱律師   
訴訟代理人  楊灶律師 
被      告  林顯邦                                    
            陳莉菱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家慶律師  
            陳思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412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及其中壹億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起；其中肆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被告李瑞章、何名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被告廖年毓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於原告以新臺幣壹億玖仟陸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如以新臺幣伍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亦有規定。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廖年毓(下逕稱其名)前擔任原告董事長；被告何名珊、林顯邦(下單指其一逕稱其名)前為原告董事；被告陳莉菱(下逕稱其名，與何名珊、林顯邦合稱何名珊等3人)前為原告監察人；被告李瑞章(下逕稱其名，與廖年毓合稱廖年毓等2人，廖年毓等2人與何名珊等3人合稱被告)前為原告執行長，廖年毓等2人擔任董事長、執行長期間，基於職務之便，擅自匯出原告資金逾新臺幣(下同)6億元，何名珊等3人擔任原告董事、監察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1億元本息，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億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1年度重訴字第412號卷【下稱北院卷】㈠第9至22頁、商訴卷㈠第98頁)。嗣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原告匯款予互立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立公司)款項部分，對廖年毓等2人追加公司法第15條第2項之請求權基礎(見商訴卷㈡第34頁、卷㈢第384頁)，及變更請求金額為5億9,002萬5,000元本息(見商訴卷㈢第7至8頁)，聲明則變更如貳、一、㈡所示(見商訴卷㈢第463頁)。經核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與其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均係廖年毓等2人任職原告董事長、執行長期間，匯出原告資金所生爭執；變更請求金額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均應許之。
二、廖年毓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訴外人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清公司)、豪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豪昱公司)為履行所標得之「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招標案(下稱系爭地上權案)，於民國107年8月14日共同出資設立，專以推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營運事務，並由廖年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擔任監察人；李瑞章則為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之執行長。又原告初始登記之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元，其後資本變動如附表1所示，並於108年8月20日收繳資本額6億6,000萬元。訴外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邦銀行)於107年9月間核准原告得貸款8億元，以支應系爭地上權案之興建與營運所需，而系爭地上權案迄109年6月間僅進行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支出總費用為3,608萬4,787元，原告收繳之資本與得申請貸款之數額足供上開階段營運所需，無需對外借款，且系爭地上權案並未開工，亦無需與營造或機電工程公司有業務往來，廖年毓等2人卻假借原告名義，何名珊等3人則未善盡其等擔任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查核、監督原告財務、業務之注意義務，任由原告於108年間向訴外人豪昱公司借款4,050萬元、向訴外人毓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毓璟公司)借款1,700萬元，及於109年6月11日簽發本票向訴外人邱漢銘借款630萬元(下就原告向豪昱公司、毓璟公司、邱漢銘借款部分合稱系爭借款)而負擔債務，及於如附表2之日期，匯出如附表2所示超過原告淨值40%(即2億6,067萬3,677元)之款項予互立公司；於如附表3之日期，匯出如附表3之款項予訴外人國瑞興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國瑞興公司)；於如附表4所示日期，匯出如附表4之款項予訴外人致昇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致昇公司)；於如附表5所示日期，匯出如附表5之款項予豪昱公司，致原告對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應收帳款未能收回而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擇一為一部請求廖年毓等2人或被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
　㈡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億9,002萬5,000元，及其中1億元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4億9,002萬5,000元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李瑞章部分：李瑞章擔任原告執行長僅係協助廖年毓招商，原告之取、匯款事務均由廖年毓決行，李瑞章未實質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原告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進而指揮董事執行業務，無需與董事同負民事責任，原告無從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李瑞章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李瑞章無控制、管理、執行原告財務事項權限，即無法決定原告出借或借入款項事宜，就該等事項自無違反注意義務可言，且原告縱因出借或借入款項而受有損害，其所受損害係純粹經濟上損失，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李瑞章亦未因此受有利益，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請求李瑞章賠償損害或返還利益。另李瑞章非原告之負責人，原告復未證明其與互立公司間未有業務往來，或其出借款項後已請求互立公司還款未果而受有損害，無從僅以原告貸與互立公司超過淨值限額，依公司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李瑞章損害賠償，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何名珊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僅係紙上作業，其章程未經全體發起人簽章，有違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成立，何名珊無董事責任可言。又何名珊任職互立公司會計期間，經廖年毓請託而掛名擔任原告董事，惟未領取董事報酬、未曾收到董事會開會通知、未出席董事會或參與業務決策、不知廖年毓等2人匯出原告資金或假借原告名義借款等情事，與廖年毓等2人之不法行為無意思聯絡，且廖年毓等2人匯出原告銀行帳戶內存款，係致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非原告財產權受侵害，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何名珊賠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該次會議選任林顯邦、陳莉菱為董事、監察人之決議不存在，林顯邦、陳莉菱無需負董事、監察人責任。又林顯邦於93年6月1日至109年8月10日任職互立公司行政部門經理；陳莉菱於88年1月1日至109年8月1日擔任互立公司行政秘書，期間雖經廖年毓安排掛名為原告董事、監察人，但未領取董事、監察人報酬、未受通知參加董事會或參與原告營運或編造財務報表、未審閱或查核原告之董事會議事錄或財務簿冊，亦不知廖年毓等2人所為匯款或借款行為，林顯邦、陳莉菱無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另原告因資本減損之損害，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非權利受侵害，縱原告受有損害，且林顯邦、陳莉菱有查核監督義務，因林顯邦、陳莉菱事後查核監督，無法改變原告已受損害之事實，其等查核監督義務與原告損害間無因果關係，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賠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廖年毓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參商訴卷㈢第386至388頁)：
  ㈠原告於107年8月14日設立，由廖年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與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為監察人、李瑞章係執行長。
  ㈡原告設立時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元。107年8月28日資本總額增至6億6,0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億3,000萬元。108年8月20日實收資本額為6億6,000萬元。
  ㈢原告於107年8月31日與臺北市政府簽訂「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
  ㈣原告於107年10月31日向聯邦銀行申請授信額度8億元，預供為系爭地上權案興建與營運成本。
  ㈤依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原告於108年12月31日之關係人交易，對豪昱公司有4,050萬元應付款、對毓璟公司有1,700萬元應付款。另對互立公司有5億5,425萬元應收款、對國瑞興公司有2,125萬元應收款、對致昇公司有1,452萬5,000元應收款，總計應收款為5億9,002萬5,000 元。
  ㈥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如附表6所載。
  ㈦廖年毓於109年6月11日以原告名義向邱漢銘借款630萬元，借款期限1個月，週年利率為10%，並由廖年毓以原告名義簽發同額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供擔保，邱漢銘則依廖年毓指示將上開款項匯至豪昱公司之彰化銀行長安東路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邱漢銘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於110年1月21日以110年度司票字第1302號裁定准許。原告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臺北地院以111年度簡上字第156號判決原告敗訴確定。
  ㈧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於109年6月18日以南院武1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互立公司在2,000萬元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暨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㈨臺北地院於109年6月23日以北院忠109年司執全庚字第321號執行命令，禁止豪昱公司在1,800萬元及執行費14萬4,000元範圍內，向聯邦銀行信託部收取原告得受領之信託受益權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9年10月16日同意互立公司於「興建大臺南會展中心統包工程」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繼受。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互立公司於「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虎山訓練場建築及公共工程新建工程」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繼受，並於109年10月26日生效。
  原告於110年1月28日登記董事長為江正治，董事為黃大欉、李美月、王俊傑、邱漢銘，監察人為林靜儀。
　上開事實，並有設定地上權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頁、商調卷第17至19頁)、臺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103至107頁)、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北院卷㈠第179至183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第185至187頁)、原告各帳戶存款明細(見北院卷㈠第189、233至289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見北院卷㈠第209至222頁)、臺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223至226頁)，且經本院調取臺北地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56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下稱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核閱無訛，堪認屬實。
四、本件爭點為(參商訴卷㈣第10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廖年毓、李瑞章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即令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應與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觀公司法第8條第1、3項、第23條第1項規定即明。
　⒉查原告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匯款時，廖年毓為原告董事長，李瑞章係原告執行長，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堪認廖年毓為原告負責人。又原告主張李瑞章雖非原告董事，然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亦係原告負責人，為李瑞章否認，辯稱原告取款、匯款等事項均係廖年毓決行，其無決定權限云云(見商訴卷㈢第510至514頁)。查：
　　⑴證人即互立公司財務主管林格祥於本院證稱：我於107年進互立公司，處理互立公司與豪昱公司的財務。原告與互立公司、豪昱公司是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互立公司的財務人員就原告的財務報表均有處理到，最後由會計師做總報表。原告的銀行大小章是廖年毓保管，相關營運及財務會計等事項，都是廖年毓與執行長李瑞章決定，因廖年毓經常不在國內，應該是執行長李瑞章處理。何名珊就是執行長李瑞章決定匯款對象後，前去銀行辦理匯款事務等語(見商訴卷㈠第393、395至397頁)。
　  ⑵證人即豪昱公司會計經理張素華於本院證稱：我於95、96年間擔任豪昱公司會計，最後升到會計經理，於109年8月10日被資遣。我在豪昱公司從事記帳、結帳事務，我手下有王清芝負責出納、會計業務。豪昱公司、互立公司、毓璟公司及原告均屬互立集團，老闆是廖年毓。原告的銀行大小章在廖年毓手上，原告的執行長李瑞章向我說原告的所有事情都由他處理，我曾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2至4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1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及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指派王清芝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並因此向廖年毓要銀行大小章使用，而豪昱公司與原告間如有款項進出，廖年毓或李瑞章會指示以「股東往來」做帳，但原告與豪昱公司間未曾有簽約的交易行為，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我為上開匯款時也沒有告知原告與豪昱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44至447、449至452、454頁)。
　  ⑶證人即豪昱公司出納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我於101年11月至109年8月擔任豪昱公司出納，從事至銀行作業、轉帳的工作。原告與豪昱公司的財務部門在同一辦公室，原告的財務會計事務係朱芬與何名珊處理，我是受我主管張素華指示到銀行匯款，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均是我辦理，但不知道原告匯款的原因，我為原告辦理匯款時，匯款單已蓋用銀行大小章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35至436、440頁)。
　　⑷證人即互立公司會計課長朱芬於本院證稱：我在互立公司任職20餘年，一開始做會計，之後升到會計課長，從事記帳、薪資及營運費用的匯款。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是廖年毓、李瑞章負責，他們討論後會下指示，我於原告成立後，有幫忙原告匯薪資予其員工及以小額零用金處理原告的交際費單據，並曾與執行長李瑞章一起到銀行匯款，附表2、㈠編號9、12、13、15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3、㈠編號3匯款予國瑞興公司均是我辦理，但已忘記匯款原因，原告的相關單據之後會交給執行長李瑞章指派的員工，原告的帳務及財務報表是執行長李瑞章認識的會計師編製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5至459頁)。
　　⑸證人即代客記帳業者邵瓊慧於本院112年度商訴字第10、11、23、27、28、38號損害賠償事件證稱：李瑞章委託我為原告記帳，他會將每一筆交易都交給我記帳，但不會講帳務原因，關於記帳我只跟李瑞章、黃沛晶會計師接觸。原告與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的錢匯來匯去，李瑞章提供匯款憑證給我時，只會說帳是誰的錢進來，並說是哪個會計科目，如沒講就記為同業往來，他不會跟我講細節，我不知道匯款緣由，有時候是A公司匯給B公司，李瑞章會叫我記成A公司跟C公司的同業往來。會計師如寄函證給公司，李瑞章收到函證後會跟我與會計師一起討論金額、項目，如果討論內容與我記帳情形不同，李瑞章會叫我如何處理。李瑞章於109年間叫我把原告的資料拿回去，我就將帳務資料交給李瑞章等語(見商訴卷㈢第45至48、50至51、53頁)。　　　　
　  ⑹依上開證人之證詞，參酌李瑞章於本院陳稱：我擔任原告執行長是負責招商、引資、規劃及處理後續工作，這些事情我可以代表原告出面，原告的事務除了廖年毓交代的外，其餘由我依案件需求指派員工處理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81頁)，及原告總經理江國權為向李瑞章取回原告帳務資料，於109年6月11日至7月9日與李瑞章為如附表7之對話，可知原告設立後，其銀行大小章雖由廖年毓持有，原告之取款、匯款憑證係廖年毓用印，惟廖年毓因時常出國多未親自處理原告事務，乃由李瑞章指示下屬辦理，李瑞章並可代表原告決定招商、引資等業務，以及委託、指示邵瓊慧記帳事宜，會計師函證事項如與邵瓊慧記帳內容不符時，邵瓊慧會聽從李瑞章決定因應，原告於109年間經營權變更後，亦係邵瓊慧將原告帳務資料交還李瑞章，原告之總經理江國權並因此與李瑞章協調相關帳務資料之交接，堪認李瑞章可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務報表編造等事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依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李瑞章應與廖年毓就原告之經營共負民事責任。
  ⒊原告主張其無資金需求，廖年毓等2人卻向豪昱公司、毓璟公司及邱漢銘為系爭借款，其所有如附表2至5之款項則遭匯予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而受有損害等情，業據提出原告公司基本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頁)、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第185至187頁)、原告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細、匯款申請書(見北院卷㈠第233至258頁、商調卷第207至224頁)、原告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存摺存款交易明細、存款憑條(見北院卷㈠第259至至275、315、317、319至320頁)、原告聯邦銀行東湖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細(見北院卷㈠第279至285頁)、系爭地上權案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295至304頁)、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判決為證(見商訴卷㈠第113至117頁)，且經本院調取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並向第一銀行、彰化銀行、聯邦銀行函查屬實(見商訴卷㈡229至260、281至301、309至318、321至359、367至372、375至399頁)。李瑞章雖否認有為系爭借款或匯出款項等行為，並辯稱：其無法決定原告是否借款或匯出款項，且原告縱因此受有損害，亦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而非財產權受侵害云云(見商調字第251頁、商訴卷㈢第513頁)。查：
　　⑴李瑞章任職原告執行長期間得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務報表編造等事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已如前述，而依證人林格祥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均是廖年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處理(即上開⒉⑴之證詞)；證人張素華證稱曾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附表2、㈠編號1至4、8、附表4、㈠編號1、2之匯款(即上開⒉⑵之證詞)；證人朱芬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是廖年毓等2人負責，他們討論後會下指示，其曾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9、12、13、15、附表3、㈠編號3之匯款等語(即上開⒉⑷之證詞)，可認原告所為系爭借款與附表2至5之匯出款項均係廖年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執行，李瑞章辯稱其無決定原告出借或匯出款項權限，委無足取。
　　⑵審酌廖年毓等2人為原告之實際經營者，當知悉原告係為推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續營運事務而成立之專案公司，此有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合作聯盟協議書可佐(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而系爭地上權案迄109年6月間僅進行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尚未開工，期間僅支出租金費用789萬7,730元、製作費用88萬3,000元、文具用品費用60萬元、前期規劃費用285萬7,143元、685萬7,143元、利息費用1,470萬4,786元、設定費用187萬1,271元、雜支41萬3,714元，總計3,608萬4,787元(107年間支出1,744萬7,850元、108年間支出1,863萬6,937元)，有原告檢送予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核備之系爭地上權案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293至304頁)及黃沛晶會計師函文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31至233頁)，堪認原告主張其於109年6月前所收繳如附表1之資本額可支應同期間費用支出，無需為系爭借款，且因系爭地上權案尚未開工，亦無需與附表2至5之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有業務往來而匯付款項，即屬有據。
　　⑶再依原告之會計師黃沛晶就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中應收款與應付款所為如下說明：108年12月31日原告與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分別尚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應收款；原告對豪昱公司、毓璟公司分別尚有4,050萬元、1,700萬之應付款，經抽核原告內部簽核支付單、簽核傳票及帳載紀錄，並發函詢證，均係原告與上開公司間有短期資金融通需求所為之借出或貸入之需求，此有黃沛晶會計師函及詢證資料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03至204、231至241頁)，可認原告匯款予互立公司如附表2、㈠編號2至4、10、13，及原告匯款予國瑞興公司如附表3、㈠項次3之匯款目的所載「預付款」、「支付貨款」、「付工程款」，與會計師黃沛晶查核結果不符。參酌本院函請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提出向原告借款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資料，該等公司均函復未曾向原告借款(見商訴卷㈡第265、269頁、卷㈢第145、165頁)，及證人張素華證稱原告與豪昱公司間之款項進出未有簽約，李瑞章要求匯款時亦未告知原告與豪昱公司、國瑞興、致昇公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2至454頁)，被告復未提出原告與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毓璟公司間有何簽訂交易之契約或借據，則原告主張廖年毓等2人未善盡其等擔任董事或實質董事之注意義務，不法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亦屬有據。
　　⑷原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致對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合計5億9,002萬5,000元之款項尚未收回，有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佐(見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又互立公司於109年6月18日因其債權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臺南地院乃核發南院武1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在2,000萬元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暨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之執行命令；於109年、110年間因所簽發之本票未付款，分別遭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邱漢銘持本票聲請就4,696萬5,494元本息、1億5,000萬元本息範圍內為強制執行，有臺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225至226頁)、臺北地院民事裁定可佐(見北院卷㈠197至200頁)，且互立公司已於111年12月15日遭經濟部為廢止登記，有互立公司基本資料可稽(見商訴卷㈢第103至104頁)，原告則於109年間將上開未能收回之5億9,002萬5,000元列為呆帳，此經原告陳明在卷(見商訴卷㈢第9頁)，並有原告110年度及109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按(見卷外證物袋)，被告復未提出互立公司已清償上開款項之證明，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則均否認曾向原告借款而負擔2,125萬元、1,452萬5,000元債務，堪認原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5億9,002萬5,000元之款項未能收回而受有損害。
　⒋綜上，廖年毓於107年至109年間擔任原告董事長，並指派李瑞章擔任執行長期間，係由廖年毓等2人實際經營管理原告，其等在未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情況下，不法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原告無法收回匯出之5億9,002萬5,000元，並將之提列為呆帳，廖年毓等2人顯未對原告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肇原告就匯出款項部分受有5億9,002萬5,000元之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賠償5億9,002萬5,000元，為有理由。　
　⒌至李瑞章辯稱縱原告因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而受有損害，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而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云云。然按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年毓等2人不法匯出，及因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核為實體財產權，自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非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李瑞章所辯，並不足採。
　㈡何名珊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茍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聯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為系爭借款及如附表2至5之匯款時，何名珊係原告之董事，此為何名珊所不爭執，然辯稱：原告之章程未有全體發起人簽章，不符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所為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生效力云云。惟：
　　⑴按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載明下列各款事項，並簽名或蓋章：一、公司名稱。二、所營事業。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四、本公司所在地。五、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及任期。六、訂立章程之年、月、日，公司法第129條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乃規範發起人應如何為章程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非可以此「有無於章程上完成簽名、蓋章」之形式上判斷，即為有關發起人認定之唯一標準，仍應參酌實際上有無參與公司之設立以為斷。故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設立，不以章程上之簽章為準，而應以發起人有無實際參與公司設立為據。
　　⑵查原告係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於107年7月4日組成合作聯盟並標得系爭地上權案，由豪昱公司認股80%、福清公司認股20%而發起設立，此經原告、李瑞章分別陳明在卷(見北院卷㈠第17至18頁、商訴卷㈡第476頁)，並有福清公司函文(見北院卷㈠第135至138頁)、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合作聯盟協議書(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原告發起人會議事錄、章程(見商調卷第225至227頁、商訴卷㈡第75至76頁)、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原告公司基本資料可佐(見北院卷㈠第95至96頁)。觀諸原告發起人會議事錄、章程(見商訴卷㈢第261至265頁)，雖僅原告在發起人會議事錄蓋用大小章，原告之章程則無發起人豪昱公司、福清公司之簽名或蓋章，然原告既係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組成合作聯盟後標得系爭地上權案所設立，豪昱公司、福清公司且已繳足認股股款(見北院卷㈠第101至102頁)，自足認定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確有參與原告設立而為發起人，何名珊僅以原告章程未有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等發起人之簽名或蓋章，推認發起人會議未召開，未有選任董事之決議，其無董事責任云云，難以採信。
　　⑶至本院函詢福清公司曾否派員出席107年8月10日上午10時之原告發起人會議，福清公司雖函復陳稱：「…本公司查詢留存之相關文件，並未查得存有旨揭發起人會議之會議紀錄等文件，且詢問公司相關人員亦無曾有出席該次發起人會議之印象。再由謝佳伯律師日前所提供予本公司有關鈞院…向經濟部調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登記資料中所檢附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7年8月10日發起人會議事錄…依該會議紀錄記載可知，本公司於當時並非發起人，且未出席該次會議，故本公司當時亦未擔任該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職務…」等語(見商訴卷㈢第319至321頁)，然細繹福清公司上開函文內容，可知該公司係因內部查無相關發起人會議文件，在職人員亦無參與會議記憶，遂依本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錄之文字記載(見商訴卷㈢第321頁)，逕認其非發起人，足見福清公司上開函復並非詳細探查所得之結論，僅在表明其對本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錄所載內容之看法，自難為有利何名珊之認定。
　⒊何名珊再辯稱：其僅係掛名董事，未領取董事酬勞、未出席董事會或參與原告業務決策，更不知悉廖年毓等2人為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且廖年毓等2人所為係造成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原告之財產權未受到侵害云云。惟：
　  ⑴何名珊擔任原告掛名董事期間，同時為互立公司之會計，並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原告之匯款或交辦之事務，此經何名珊陳明在卷(見商訴卷㈢第448頁)，並有證人林格祥、張素華、朱芬之證詞(見商訴卷㈠第397頁、卷㈡第446、459頁)，及附表2、㈠編號5至7、10至11、14、附表3、㈠編號1、2、附表5、㈠之匯款單據可佐，而廖年毓等2人係於原告未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下，不法為系爭借款及為附表2至5之匯款，已如前述，何名珊為原告辦理匯款帳務過程中，對於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當知悉甚詳，其放任而未阻止，對於原告財務事務顯不關心，甚至執行匯款事務而對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施以助力，所為亦係造成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不因其係掛名董事且未參與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之決策而受影響，原告主張何名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⑵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年毓等2人匯出，及因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為實體財產權之損害，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非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已如前述，何名珊辯稱廖年毓等2人所為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係造成純粹經濟上損失，原告之財產權並未受到侵害云云，並無足取。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
　　原告主張林顯邦、陳莉菱有編製原告財務報告義務或查核簿冊文件權利，其等未就原告之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向董事長或經理人探詢或向股東彙報，有違忠實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造成原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見商調卷第184頁、商訴卷㈠第261頁)，為林顯邦、陳莉菱否認，並辯稱：其等係任職互立公司期間，遭廖年毓安排掛名成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但未曾參與原告之營運或編造財務會計事項，亦未審閱或查核原告之簿冊，不知廖年毓等2人相關借貸之不法行為，無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等語。查，依證人林格祥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互立公司行政部經理，處理總務、人事、電腦資訊。陳莉菱類似秘書，其等職務與財務無關，也不懂會計，掛名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後，不可能編製或查核原告的財務報表，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則係廖年毓等2人討論決定(見商訴卷㈠第393至395頁)；證人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行政經理，陳莉菱從事工務兼董事長秘書，其等是廖年毓指派掛名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我未曾向其等告知有受託辦理原告的匯款事宜(見商訴卷㈡第435、437頁)；證人張素華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互立公司行政經理，陳莉菱是互立公司採購部經理，他們是受廖年毓指示掛名原告董事或監察人，但他們非財務部的人，不可能知道原告的財務，也不曾向我查核原告的財務報表，我未曾看過他們經手或處理原告的營運事項，我是依李瑞章指示辦理匯款，不需告知林顯邦、陳莉菱(見商訴卷㈡第445至447頁)；證人朱芬於本院證稱：林顯邦在互立公司從事行政、人事工作，陳莉菱是互立公司的採購兼廖年毓的秘書，我們是在同一辦公室上班。我是看到原告的登記資料知悉其等擔任原告的董事或監察人，但他們沒有接觸原告的業務，原告的財務報表是會計師事務所編造，我幫原告處理的帳務單據會交給會計師事務所，林顯邦、陳莉菱不會處理財務報告的編造或查核，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務均是廖年毓等2人討論後下指示，我幫原告從事匯款事務後，亦未告知林顯邦、陳莉菱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5至458頁)，可知林顯邦、陳莉菱抗辯其等係原告之掛名董事或監察人，未曾參與原告經營與財務報表編造或審查事務，亦不知原告相關借貸事宜，應屬有據，則林顯邦、陳莉菱既不知悉原告相關借貸情事，即難就原告因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所致損害，課予林顯邦、陳莉菱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責任，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林顯邦、陳莉菱有參與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實難僅以林顯邦、陳莉菱掛名董事或監察人，責令其等就原告之上開損害負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賠償損害5億9,002萬5,000元並無給付期限，依上開規定，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效力，是原告併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給付其中1億元自送達廖年毓(最後送達之被告，見商訴卷㈠第98頁)翌日即111年7月20日起(見北院卷㈡第27至28頁，本件起訴狀繕本係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於111年6月29日公示送達予廖年毓，依同法第152條規定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4億9,002萬5,000元，李瑞章、何名珊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日起(見商訴卷㈢第3頁，上開書狀依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送辦法第8條規定，於傳送至電子書狀傳送系統時，即生送達效力)、廖年毓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3日起(見商訴卷㈢第139至141頁，上開書狀繕本係依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於113年3月12日公示送達予廖年毓，依同法第152條但書規定自黏貼公告處翌日起發生效力)，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及其中1億元自111年7月20日起；其中4億9,002萬5,000元，李瑞章、何名珊自113年3月1日起、廖年毓自113年3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其餘請求權基礎，縱經審酌，無從為更有利於原告之判斷，爰不加以論究，附此敘明。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李瑞章、何名珊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併就廖年毓部分依職權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張禎庭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1：原告資本總額與實收資本額變動表(見北院卷㈠第101至102頁)
		編號

		日期

		資本總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1

		107年8月14日

		 72,000,000

		 36,000,000



		2

		107年8月28日

		660,000,000

		330,000,000



		3

		107年9月7日

		同上

		376,500,000



		4

		107年9月14日

		同上

		478,000,000



		5

		108年4月9日

		同上

		538,000,000



		6

		108年4月25日

		同上

		583,000,000



		7

		108年8月20日

		同上

		660,000,000



		8

		109年9月23日

		同上

		同上



		9

		110年1月28日

		同上

		同上



		10

		110年3月23日

		800,000,000

		同上



		11

		110年4月28日

		同上

		760,000,000









附表2：原告帳戶匯款予互立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存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1

		15,700,00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7頁



		2

		107.8.29

		42,000,43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8頁



		3

		107.8.29

		43,000,44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8頁



		4

		107.8.29

		37,000,38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9頁



		5

		107.9.7

		10,000,00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調卷第210頁



		6

		107.9.14

		7,000,0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調卷第210頁



		7

		107.10.8

		31,000,3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1頁



		8

		107.10.9

		108,501,12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1頁



		9

		107.10.11

		98,501,01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3頁



		10

		107.10.17

		16,000,170

		支付貨款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4頁



		11

		107.10.19

		40,000,410

		與互立為關係企業轉入支存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6頁



		12

		107.10.23

		20,000,210

		匯入關係企業資金調度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6頁



		13

		107.10.25

		20,000,21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7頁



		14

		108.3.19

		11,000,1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23頁



		15

		108.3.22

		830,03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19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1

		6,000,000

		第259頁



		2

		108.4.10

		39,263

		第263頁



		3

		108.4.12

		44,700,000

		第264頁



		4

		108.4.18

		16,500,000

		第264頁



		5

		108.4.22

		27,300,000

		第264頁



		6

		108.8.12

		76,500,000

		第267頁



		7

		108.11.5

		25,400

		第269頁



		8

		109.5.13

		27,445

		第274頁









附表3：原告帳戶匯款予國瑞興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10.11

		7,200,09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2頁



		2

		107.10.11

		3,500,05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2頁



		3

		107.10.25

		7,200,09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7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8

		2,720,420

		第260頁



		2

		108.7.11

		52,530

		第266頁



		3

		108.8.5

		52,530

		第266頁



		4

		108.9.5

		52,530

		第268頁



		5

		108.10.4

		52,530

		第268頁



		6

		108.11.5

		52,530

		第269頁



		7

		108.12.5

		52,530

		第270頁



		8

		109.1.3

		52,530

		第270頁



		9

		109.2.5

		52,530

		第271頁



		10

		109.3.5

		52,530

		第272頁



		11

		109.4.6

		52,530

		第273頁



		12

		109.5.4

		52,530

		第273頁



		13

		109.6.5

		52,530

		第274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7

		21,500,230

		第281頁









附表4：原告帳戶匯款予致昇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4

		1,000,030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7頁



		2

		107.8.30

		3,000,04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9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9

		347,030

		第259頁



		2

		107.9.12

		199,030

		第260頁



		3

		108.12.25

		2,400,030

		第270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8

		13,500,150

		第281頁









附表5：原告帳戶匯款予豪昱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8.3.19

		17,000,1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24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9.2.5

		73,461

		第271頁



		2

		109.5.15

		350,000

		第274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8.4.30

		600,030

		第282頁









附表6：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見北院卷㈠第189頁)
		銀行名稱

		帳號

		類別

		餘額(元)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00

		支存

		42,820



		


		0000-00-00000-000

		活存

		59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活存

		5,950,109



		聯邦銀行(授信銀行)

		000-00-0000000

		活存

		10,379



		


		000-00-0000000

		備償戶(履保回存3000萬)

		30,523,985



		合計

		


		


		36,527,352









附表7：原告經理江國權(江KC)與李瑞章間Line對話明細(見商訴卷㈠第345至363頁) 
		日期

		109.6.10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7：41

		


		會展-退場協議書.pdf



		17：41

		


		砲校-退場協議書.pdf 



		17：42

		


		在麻煩您幫我們儘快用印，業主已經行文催辦了，感謝



		日期

		109.6.1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08

		


		執行長跟您說一聲金毓通印章已轉交福清，再麻煩交代窗口辦理金毓通文件轉交，感謝



		日期

		109.6.16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5：55

		


		Hi 執行長請問何時方便辦理金毓通文件交接？煩請儘快交代辦理窗口，市府在詢問了，感謝



		日期

		109.6.1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1：06

		


		執行長明天改3pm是否ok？煩請確認，感謝



		20：25

		國權晚安：
我原不知道明天要上班(我們改週日下午3 : 00、ok嗎、因上班時間、太多的人與事纏繞
著、週日下午比較沒有人來、我只請管理金毓通的人來交接！)

		




		日期

		109.6.2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3：31

		我們下午3：00

		




		


		您ok嗎？

		




		


		


		OK



		13：32

		


		八樓？



		13：33

		對

		




		13：40

		


		OK



		日期

		109.7.8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6：01

		國權：麻煩您將金毓通的聯邦銀行利息繳交、好嗎？(聯邦簿子在您們這邊、麻煩請跟聯邦蔡志明連絡(如表列)

		




		16：02

		執行長，金毓通的利息錢還差50萬元、麻煩您們連絡一下 

		




		16：09

		蔡志明電話：0000000000

		




		16：49

		國權、我在機關裏、稍後回您

		




		19：14

		


		需金毓通帳戶密碼繳利息，再請您告知，感謝



		19：17

		(金毓通)密碼… 

		




		19；18

		麻煩您了、謝謝

		




		20：12

		財政局如有需要、請隨時告知

		




		21：17

		


		OK



		日期

		109.7.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13

		


		執行長請幫我們確認金毓通帳務資料點交日期，我們需了解與銀行所有關係細節，再麻煩您盡速確認，感謝



		12：19

		好(12樓裝箱)搬遷到開封街、下週解封箱後提供

		




		


		sorry!

		




		12：40

		


		付利息需要先釐清貸款細節，如方便我們今天下午先去拿銀行貸款相關資料



		12：44

		這是七筆的貸款明細

		




		12：50

		


		會計需要看到各項目合約，再麻煩



		


		


		還有請問金毓通有支票簿嗎



		13：1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的1.2.3筆

		




		13：3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的1.2.3筆488900元

		




		13；33

		不要造成聯徵中心記錄就好

		




		13：36

		


		沒有貸款細節會計無法交代款項/作帳，所以希望您提供所有以上項目的借貸合約/明細/資料紀錄



		13：37

		


		現在所有的款項都被大家的會計及監察看的很緊，所以再麻煩了 



		13：53

		剛剛查證：金毓通支票無未兌票(已全被銀行收回了)等同無甲存支
票

		




		16：43

		


		請問金毓通移樹有發包了嗎



		16：46

		有

		




		16：47

		


		ok廠商窗口再麻煩您告知 



		17：34

		


		請問金毓通樹已經移好了嗎？



		17：36

		有關情形再回報

		




		日期

		109.7.13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32

		請給我京城銀行的函文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14號
原      告  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正治              
訴訟代理人  謝佳伯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雯律師   
被      告  廖年毓        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李瑞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文中律師   
            楊立行律師   
被      告  何名珊                                      

訴訟代理人  張祐齊律師   
複代理人    何怡萱律師   
訴訟代理人  楊灶律師 
被      告  林顯邦                                    
            陳莉菱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家慶律師  
            陳思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
度重訴字第412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
、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億玖
    仟零貳萬伍仟元，及其中壹億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七月二
    十日起；其中肆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被告李瑞章、何名珊
    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被告廖年毓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於原告以新臺幣壹億玖仟陸佰
    陸拾柒萬元為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如以新臺幣伍億玖仟
    零貳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
    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
    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於準
    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
    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亦有規定。本件原告起
    訴主張被告廖年毓(下逕稱其名)前擔任原告董事長；被告何
    名珊、林顯邦(下單指其一逕稱其名)前為原告董事；被告陳
    莉菱(下逕稱其名，與何名珊、林顯邦合稱何名珊等3人)前
    為原告監察人；被告李瑞章(下逕稱其名，與廖年毓合稱廖
    年毓等2人，廖年毓等2人與何名珊等3人合稱被告)前為原告
    執行長，廖年毓等2人擔任董事長、執行長期間，基於職務
    之便，擅自匯出原告資金逾新臺幣(下同)6億元，何名珊等3
    人擔任原告董事、監察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原告
    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
    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1項規定，請求被告
    連帶賠償1億元本息，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億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1
    年度重訴字第412號卷【下稱北院卷】㈠第9至22頁、商訴卷㈠
    第98頁)。嗣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原告匯款予互立機電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立公司)款項部分，對廖年毓等2人追
    加公司法第15條第2項之請求權基礎(見商訴卷㈡第34頁、卷㈢
    第384頁)，及變更請求金額為5億9,002萬5,000元本息(見商
    訴卷㈢第7至8頁)，聲明則變更如貳、一、㈡所示(見商訴卷㈢
    第463頁)。經核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與其起訴主張之原因事
    實均係廖年毓等2人任職原告董事長、執行長期間，匯出原
    告資金所生爭執；變更請求金額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依前揭規定，均應許之。
二、廖年毓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訴外人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清公司)、豪昱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豪昱公司)為履行所標得之「臺北市
    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
    」招標案(下稱系爭地上權案)，於民國107年8月14日共同出
    資設立，專以推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營運事務，並由廖年
    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擔任監察
    人；李瑞章則為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之執行長。又原告初始
    登記之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元，其
    後資本變動如附表1所示，並於108年8月20日收繳資本額6億
    6,000萬元。訴外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邦銀
    行)於107年9月間核准原告得貸款8億元，以支應系爭地上權
    案之興建與營運所需，而系爭地上權案迄109年6月間僅進行
    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支出總費用為3,608萬4,787元
    ，原告收繳之資本與得申請貸款之數額足供上開階段營運所
    需，無需對外借款，且系爭地上權案並未開工，亦無需與營
    造或機電工程公司有業務往來，廖年毓等2人卻假借原告名
    義，何名珊等3人則未善盡其等擔任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查核
    、監督原告財務、業務之注意義務，任由原告於108年間向
    訴外人豪昱公司借款4,050萬元、向訴外人毓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毓璟公司)借款1,700萬元，及於109年6月11日
    簽發本票向訴外人邱漢銘借款630萬元(下就原告向豪昱公司
    、毓璟公司、邱漢銘借款部分合稱系爭借款)而負擔債務，
    及於如附表2之日期，匯出如附表2所示超過原告淨值40%(即
    2億6,067萬3,677元)之款項予互立公司；於如附表3之日期
    ，匯出如附表3之款項予訴外人國瑞興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國
    瑞興公司)；於如附表4所示日期，匯出如附表4之款項予訴
    外人致昇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致昇公司)；於如附表5所示日
    期，匯出如附表5之款項予豪昱公司，致原告對互立公司、
    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
    ,452萬5,000元應收帳款未能收回而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
    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擇一為一部請求廖年毓等2人或被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
    ,000元。
　㈡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億9,002萬5,000元，及其中1億
    元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4億9,002萬5,000元
    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李瑞章部分：李瑞章擔任原告執行長僅係協助廖年毓招商，
    原告之取、匯款事務均由廖年毓決行，李瑞章未實質執行董
    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原告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進而指揮
    董事執行業務，無需與董事同負民事責任，原告無從依公司
    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李瑞章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李瑞章
    無控制、管理、執行原告財務事項權限，即無法決定原告出
    借或借入款項事宜，就該等事項自無違反注意義務可言，且
    原告縱因出借或借入款項而受有損害，其所受損害係純粹經
    濟上損失，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李瑞章亦未因此受有利
    益，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
    、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請求李瑞章賠償損害或返還
    利益。另李瑞章非原告之負責人，原告復未證明其與互立公
    司間未有業務往來，或其出借款項後已請求互立公司還款未
    果而受有損害，無從僅以原告貸與互立公司超過淨值限額，
    依公司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李瑞章損害賠償，並聲明：⒈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何名珊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僅係紙上作業，其章程未經
    全體發起人簽章，有違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
    議未實際召開，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成立，何名珊無
    董事責任可言。又何名珊任職互立公司會計期間，經廖年毓
    請託而掛名擔任原告董事，惟未領取董事報酬、未曾收到董
    事會開會通知、未出席董事會或參與業務決策、不知廖年毓
    等2人匯出原告資金或假借原告名義借款等情事，與廖年毓
    等2人之不法行為無意思聯絡，且廖年毓等2人匯出原告銀行
    帳戶內存款，係致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非原告財產權受侵
    害，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
    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何名珊賠
    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
    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該次
    會議選任林顯邦、陳莉菱為董事、監察人之決議不存在，林
    顯邦、陳莉菱無需負董事、監察人責任。又林顯邦於93年6
    月1日至109年8月10日任職互立公司行政部門經理；陳莉菱
    於88年1月1日至109年8月1日擔任互立公司行政秘書，期間
    雖經廖年毓安排掛名為原告董事、監察人，但未領取董事、
    監察人報酬、未受通知參加董事會或參與原告營運或編造財
    務報表、未審閱或查核原告之董事會議事錄或財務簿冊，亦
    不知廖年毓等2人所為匯款或借款行為，林顯邦、陳莉菱無
    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另原告因資本減損之損害，僅係純粹
    經濟上損失，非權利受侵害，縱原告受有損害，且林顯邦、
    陳莉菱有查核監督義務，因林顯邦、陳莉菱事後查核監督，
    無法改變原告已受損害之事實，其等查核監督義務與原告損
    害間無因果關係，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
    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賠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㈣廖年毓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參商訴卷㈢第386至388頁)：
  ㈠原告於107年8月14日設立，由廖年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與
    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為監察人、李瑞章係執行長。
  ㈡原告設立時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元
    。107年8月28日資本總額增至6億6,0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
    3億3,000萬元。108年8月20日實收資本額為6億6,000萬元。
  ㈢原告於107年8月31日與臺北市政府簽訂「臺北市中正區公園
    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
  ㈣原告於107年10月31日向聯邦銀行申請授信額度8億元，預供
    為系爭地上權案興建與營運成本。
  ㈤依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
    原告於108年12月31日之關係人交易，對豪昱公司有4,050萬
    元應付款、對毓璟公司有1,700萬元應付款。另對互立公司
    有5億5,425萬元應收款、對國瑞興公司有2,125萬元應收款
    、對致昇公司有1,452萬5,000元應收款，總計應收款為5億9
    ,002萬5,000 元。
  ㈥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如附表6所載。
  ㈦廖年毓於109年6月11日以原告名義向邱漢銘借款630萬元，借
    款期限1個月，週年利率為10%，並由廖年毓以原告名義簽發
    同額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供擔保，邱漢銘則依廖年毓指示將
    上開款項匯至豪昱公司之彰化銀行長安東路00000000000000
    號帳戶。嗣邱漢銘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於
    110年1月21日以110年度司票字第1302號裁定准許。原告提
    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臺北地院以111年度簡
    上字第156號判決原告敗訴確定。
  ㈧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於109年6月18日以南院武1
    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互立公司在2,000萬
    元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暨
    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㈨臺北地院於109年6月23日以北院忠109年司執全庚字第321號
    執行命令，禁止豪昱公司在1,800萬元及執行費14萬4,000元
    範圍內，向聯邦銀行信託部收取原告得受領之信託受益權債
    權或為其他處分。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9年10月16日同意互立公司於「興建大
    臺南會展中心統包工程」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繼
    受。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互立公司於「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
    廟湯山營區、新虎山訓練場建築及公共工程新建工程」契約
    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繼受，並於109年10月26日生效
    。
  原告於110年1月28日登記董事長為江正治，董事為黃大欉、
    李美月、王俊傑、邱漢銘，監察人為林靜儀。
　上開事實，並有設定地上權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經
    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頁、商調卷第1
    7至19頁)、臺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103至107頁)、
    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北院
    卷㈠第109至132頁)、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北院卷㈠第
    179至183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第185至187
    頁)、原告各帳戶存款明細(見北院卷㈠第189、233至289頁)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見北院卷㈠第209至222頁)、臺南地
    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223至226頁)，且經本院調取臺北
    地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56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下稱
    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核閱無訛，堪認屬實。
四、本件爭點為(參商訴卷㈣第10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
    544條、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定，
    擇一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有無理
    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
    第23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廖年毓、李瑞章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
    ，即令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應與董事
    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
    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觀公司法第8條第1、3項、第23條第1
    項規定即明。
　⒉查原告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匯款時，廖年毓為原告董事長
    ，李瑞章係原告執行長，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
    堪認廖年毓為原告負責人。又原告主張李瑞章雖非原告董事
    ，然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亦係原告負責人，為李瑞章否認
    ，辯稱原告取款、匯款等事項均係廖年毓決行，其無決定權
    限云云(見商訴卷㈢第510至514頁)。查：
　　⑴證人即互立公司財務主管林格祥於本院證稱：我於107年進
      互立公司，處理互立公司與豪昱公司的財務。原告與互立
      公司、豪昱公司是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互立公司的財務
      人員就原告的財務報表均有處理到，最後由會計師做總報
      表。原告的銀行大小章是廖年毓保管，相關營運及財務會
      計等事項，都是廖年毓與執行長李瑞章決定，因廖年毓經
      常不在國內，應該是執行長李瑞章處理。何名珊就是執行
      長李瑞章決定匯款對象後，前去銀行辦理匯款事務等語(
      見商訴卷㈠第393、395至397頁)。
　  ⑵證人即豪昱公司會計經理張素華於本院證稱：我於95、96
      年間擔任豪昱公司會計，最後升到會計經理，於109年8月
      10日被資遣。我在豪昱公司從事記帳、結帳事務，我手下
      有王清芝負責出納、會計業務。豪昱公司、互立公司、毓
      璟公司及原告均屬互立集團，老闆是廖年毓。原告的銀行
      大小章在廖年毓手上，原告的執行長李瑞章向我說原告的
      所有事情都由他處理，我曾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為原告
      辦理附表2、㈠編號2至4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1
      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及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指派王
      清芝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
      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並因此向廖年毓要銀
      行大小章使用，而豪昱公司與原告間如有款項進出，廖年
      毓或李瑞章會指示以「股東往來」做帳，但原告與豪昱公
      司間未曾有簽約的交易行為，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我為上開
      匯款時也沒有告知原告與豪昱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
      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44至447、449至452
      、454頁)。
　  ⑶證人即豪昱公司出納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我於101年11月至
      109年8月擔任豪昱公司出納，從事至銀行作業、轉帳的工
      作。原告與豪昱公司的財務部門在同一辦公室，原告的財
      務會計事務係朱芬與何名珊處理，我是受我主管張素華指
      示到銀行匯款，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
      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均是我辦理，但不知道原告匯
      款的原因，我為原告辦理匯款時，匯款單已蓋用銀行大小
      章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35至436、440頁)。
　　⑷證人即互立公司會計課長朱芬於本院證稱：我在互立公司
      任職20餘年，一開始做會計，之後升到會計課長，從事記
      帳、薪資及營運費用的匯款。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
      是廖年毓、李瑞章負責，他們討論後會下指示，我於原告
      成立後，有幫忙原告匯薪資予其員工及以小額零用金處理
      原告的交際費單據，並曾與執行長李瑞章一起到銀行匯款
      ，附表2、㈠編號9、12、13、15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3、
      ㈠編號3匯款予國瑞興公司均是我辦理，但已忘記匯款原因
      ，原告的相關單據之後會交給執行長李瑞章指派的員工，
      原告的帳務及財務報表是執行長李瑞章認識的會計師編製
      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5至459頁)。
　　⑸證人即代客記帳業者邵瓊慧於本院112年度商訴字第10、11
      、23、27、28、38號損害賠償事件證稱：李瑞章委託我為
      原告記帳，他會將每一筆交易都交給我記帳，但不會講帳
      務原因，關於記帳我只跟李瑞章、黃沛晶會計師接觸。原
      告與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的錢匯來匯去，李瑞章提供
      匯款憑證給我時，只會說帳是誰的錢進來，並說是哪個會
      計科目，如沒講就記為同業往來，他不會跟我講細節，我
      不知道匯款緣由，有時候是A公司匯給B公司，李瑞章會叫
      我記成A公司跟C公司的同業往來。會計師如寄函證給公司
      ，李瑞章收到函證後會跟我與會計師一起討論金額、項目
      ，如果討論內容與我記帳情形不同，李瑞章會叫我如何處
      理。李瑞章於109年間叫我把原告的資料拿回去，我就將
      帳務資料交給李瑞章等語(見商訴卷㈢第45至48、50至51、
      53頁)。　　　　
　  ⑹依上開證人之證詞，參酌李瑞章於本院陳稱：我擔任原告
      執行長是負責招商、引資、規劃及處理後續工作，這些事
      情我可以代表原告出面，原告的事務除了廖年毓交代的外
      ，其餘由我依案件需求指派員工處理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8
      1頁)，及原告總經理江國權為向李瑞章取回原告帳務資料
      ，於109年6月11日至7月9日與李瑞章為如附表7之對話，
      可知原告設立後，其銀行大小章雖由廖年毓持有，原告之
      取款、匯款憑證係廖年毓用印，惟廖年毓因時常出國多未
      親自處理原告事務，乃由李瑞章指示下屬辦理，李瑞章並
      可代表原告決定招商、引資等業務，以及委託、指示邵瓊
      慧記帳事宜，會計師函證事項如與邵瓊慧記帳內容不符時
      ，邵瓊慧會聽從李瑞章決定因應，原告於109年間經營權
      變更後，亦係邵瓊慧將原告帳務資料交還李瑞章，原告之
      總經理江國權並因此與李瑞章協調相關帳務資料之交接，
      堪認李瑞章可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務報表編造等事
      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依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
      李瑞章應與廖年毓就原告之經營共負民事責任。
  ⒊原告主張其無資金需求，廖年毓等2人卻向豪昱公司、毓璟公
    司及邱漢銘為系爭借款，其所有如附表2至5之款項則遭匯予
    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而受有損害等
    情，業據提出原告公司基本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頁)、
    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北院
    卷㈠第109至132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第185
    至187頁)、原告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細、匯款
    申請書(見北院卷㈠第233至258頁、商調卷第207至224頁)、
    原告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存摺存款交易明細、存款憑條(
    見北院卷㈠第259至至275、315、317、319至320頁)、原告聯
    邦銀行東湖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細(見北院卷㈠第279至285頁
    )、系爭地上權案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295至304頁)、
    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判決為證(見商訴卷㈠第113至117頁)，且
    經本院調取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並向第一銀行、彰化銀
    行、聯邦銀行函查屬實(見商訴卷㈡229至260、281至301、30
    9至318、321至359、367至372、375至399頁)。李瑞章雖否
    認有為系爭借款或匯出款項等行為，並辯稱：其無法決定原
    告是否借款或匯出款項，且原告縱因此受有損害，亦僅係純
    粹經濟上損失，而非財產權受侵害云云(見商調字第251頁、
    商訴卷㈢第513頁)。查：
　　⑴李瑞章任職原告執行長期間得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
      務報表編造等事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已如前述，
      而依證人林格祥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均是廖年
      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處理(即上開⒉⑴之證詞)；證人
      張素華證稱曾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附表2、㈠編號1至4、8
      、附表4、㈠編號1、2之匯款(即上開⒉⑵之證詞)；證人朱芬
      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是廖年毓等2人負責，他
      們討論後會下指示，其曾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9、12
      、13、15、附表3、㈠編號3之匯款等語(即上開⒉⑷之證詞)
      ，可認原告所為系爭借款與附表2至5之匯出款項均係廖年
      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執行，李瑞章辯稱其無決定原
      告出借或匯出款項權限，委無足取。
　　⑵審酌廖年毓等2人為原告之實際經營者，當知悉原告係為推
      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續營運事務而成立之專案公司，此
      有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合作聯盟
      協議書可佐(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而系爭地上權案
      迄109年6月間僅進行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尚未開工
      ，期間僅支出租金費用789萬7,730元、製作費用88萬3,00
      0元、文具用品費用60萬元、前期規劃費用285萬7,143元
      、685萬7,143元、利息費用1,470萬4,786元、設定費用18
      7萬1,271元、雜支41萬3,714元，總計3,608萬4,787元(10
      7年間支出1,744萬7,850元、108年間支出1,863萬6,937元
      )，有原告檢送予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核備之系爭地上權案
      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293至304頁)及黃沛晶會計師
      函文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31至233頁)，堪認原告主張其於1
      09年6月前所收繳如附表1之資本額可支應同期間費用支出
      ，無需為系爭借款，且因系爭地上權案尚未開工，亦無需
      與附表2至5之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
      司有業務往來而匯付款項，即屬有據。
　　⑶再依原告之會計師黃沛晶就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
      表中應收款與應付款所為如下說明：108年12月31日原告
      與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分別尚有5億5,425
      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應收款；原告對豪
      昱公司、毓璟公司分別尚有4,050萬元、1,700萬之應付款
      ，經抽核原告內部簽核支付單、簽核傳票及帳載紀錄，並
      發函詢證，均係原告與上開公司間有短期資金融通需求所
      為之借出或貸入之需求，此有黃沛晶會計師函及詢證資料
      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03至204、231至241頁)，可認原告匯
      款予互立公司如附表2、㈠編號2至4、10、13，及原告匯款
      予國瑞興公司如附表3、㈠項次3之匯款目的所載「預付款
      」、「支付貨款」、「付工程款」，與會計師黃沛晶查核
      結果不符。參酌本院函請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提出向原
      告借款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資料，該等公司均
      函復未曾向原告借款(見商訴卷㈡第265、269頁、卷㈢第145
      、165頁)，及證人張素華證稱原告與豪昱公司間之款項進
      出未有簽約，李瑞章要求匯款時亦未告知原告與豪昱公司
      、國瑞興、致昇公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
      2至454頁)，被告復未提出原告與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
      、致昇公司、豪昱公司、毓璟公司間有何簽訂交易之契約
      或借據，則原告主張廖年毓等2人未善盡其等擔任董事或
      實質董事之注意義務，不法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
      亦屬有據。
　　⑷原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致對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
      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
      元，合計5億9,002萬5,000元之款項尚未收回，有原告108
      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佐(見北院卷
      ㈠第109至132頁)。又互立公司於109年6月18日因其債權人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臺南地院乃核發南
      院武1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在2,000萬元
      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暨
      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之執行命令；於109年、110
      年間因所簽發之本票未付款，分別遭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邱漢銘持本票聲請就4,696萬5,494元本息、1億5
      ,000萬元本息範圍內為強制執行，有臺南地院執行命令(
      見北院卷㈠第225至226頁)、臺北地院民事裁定可佐(見北
      院卷㈠197至200頁)，且互立公司已於111年12月15日遭經
      濟部為廢止登記，有互立公司基本資料可稽(見商訴卷㈢第
      103至104頁)，原告則於109年間將上開未能收回之5億9,0
      02萬5,000元列為呆帳，此經原告陳明在卷(見商訴卷㈢第9
      頁)，並有原告110年度及109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
      報告可按(見卷外證物袋)，被告復未提出互立公司已清償
      上開款項之證明，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則均否認曾向原
      告借款而負擔2,125萬元、1,452萬5,000元債務，堪認原
      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5億9,002萬5,000元之款項未能
      收回而受有損害。
　⒋綜上，廖年毓於107年至109年間擔任原告董事長，並指派李
    瑞章擔任執行長期間，係由廖年毓等2人實際經營管理原告
    ，其等在未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情況下，不法為系爭
    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原告無法收回匯出之5億9,002
    萬5,000元，並將之提列為呆帳，廖年毓等2人顯未對原告盡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肇原告就匯出款項部分受有5億9,0
    02萬5,000元之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賠償5億9,002
    萬5,000元，為有理由。　
　⒌至李瑞章辯稱縱原告因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而受有損
    害，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而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不得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云云。然按民法第184條關於
    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
    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利
    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
    產上損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
    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
    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5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
    年毓等2人不法匯出，及因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
    核為實體財產權，自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
    ，非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李瑞章所辯，並
    不足採。
　㈡何名珊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
    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茍各行為人
    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聯
    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57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為系爭借款及如附表2至5之匯款時，何名珊係原告之董
    事，此為何名珊所不爭執，然辯稱：原告之章程未有全體發
    起人簽章，不符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議未實
    際召開，所為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生效力云云。惟：
　　⑴按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並簽名或蓋章：一、公司名稱。二、所營事業。三、採行
      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
      者，股份總數。四、本公司所在地。五、董事及監察人之
      人數及任期。六、訂立章程之年、月、日，公司法第129
      條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乃規範發起人應如何為章程之絕
      對必要記載事項，非可以此「有無於章程上完成簽名、蓋
      章」之形式上判斷，即為有關發起人認定之唯一標準，仍
      應參酌實際上有無參與公司之設立以為斷。故股份有限公
      司之發起設立，不以章程上之簽章為準，而應以發起人有
      無實際參與公司設立為據。
　　⑵查原告係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於107年7月4日組成合作聯盟
      並標得系爭地上權案，由豪昱公司認股80%、福清公司認
      股20%而發起設立，此經原告、李瑞章分別陳明在卷(見北
      院卷㈠第17至18頁、商訴卷㈡第476頁)，並有福清公司函文
      (見北院卷㈠第135至138頁)、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合作聯
      盟協議書(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原告發起人會議事
      錄、章程(見商調卷第225至227頁、商訴卷㈡第75至76頁)
      、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原告公司
      基本資料可佐(見北院卷㈠第95至96頁)。觀諸原告發起人
      會議事錄、章程(見商訴卷㈢第261至265頁)，雖僅原告在
      發起人會議事錄蓋用大小章，原告之章程則無發起人豪昱
      公司、福清公司之簽名或蓋章，然原告既係豪昱公司、福
      清公司組成合作聯盟後標得系爭地上權案所設立，豪昱公
      司、福清公司且已繳足認股股款(見北院卷㈠第101至102頁
      )，自足認定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確有參與原告設立而為
      發起人，何名珊僅以原告章程未有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等
      發起人之簽名或蓋章，推認發起人會議未召開，未有選任
      董事之決議，其無董事責任云云，難以採信。
　　⑶至本院函詢福清公司曾否派員出席107年8月10日上午10時
      之原告發起人會議，福清公司雖函復陳稱：「…本公司查
      詢留存之相關文件，並未查得存有旨揭發起人會議之會議
      紀錄等文件，且詢問公司相關人員亦無曾有出席該次發起
      人會議之印象。再由謝佳伯律師日前所提供予本公司有關
      鈞院…向經濟部調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登記資料中
      所檢附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7年8月10日發起人會
      議事錄…依該會議紀錄記載可知，本公司於當時並非發起
      人，且未出席該次會議，故本公司當時亦未擔任該公司之
      董事或監察人職務…」等語(見商訴卷㈢第319至321頁)，然
      細繹福清公司上開函文內容，可知該公司係因內部查無相
      關發起人會議文件，在職人員亦無參與會議記憶，遂依本
      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錄之文字記載(見商訴卷㈢第321頁)
      ，逕認其非發起人，足見福清公司上開函復並非詳細探查
      所得之結論，僅在表明其對本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錄所
      載內容之看法，自難為有利何名珊之認定。
　⒊何名珊再辯稱：其僅係掛名董事，未領取董事酬勞、未出席
    董事會或參與原告業務決策，更不知悉廖年毓等2人為系爭
    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且廖年毓等2人所為係造成
    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原告之財產權未受到侵害云云。惟：
　  ⑴何名珊擔任原告掛名董事期間，同時為互立公司之會計，
      並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原告之匯款或交辦之事務，此經何
      名珊陳明在卷(見商訴卷㈢第448頁)，並有證人林格祥、張
      素華、朱芬之證詞(見商訴卷㈠第397頁、卷㈡第446、459頁
      )，及附表2、㈠編號5至7、10至11、14、附表3、㈠編號1、
      2、附表5、㈠之匯款單據可佐，而廖年毓等2人係於原告未
      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下，不法為系爭借款及為附表
      2至5之匯款，已如前述，何名珊為原告辦理匯款帳務過程
      中，對於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當知悉甚詳，其放任
      而未阻止，對於原告財務事務顯不關心，甚至執行匯款事
      務而對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施以助力，所為亦係造
      成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不因其係掛名董事且未參與系爭
      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之決策而受影響，原告主張何名珊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
      任，為有理由。
　　⑵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年毓等2人匯出，及因
      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為實體財產權之損害，屬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非純粹經濟上損失
      或純粹財產上損害，已如前述，何名珊辯稱廖年毓等2人
      所為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係造成純粹經濟上
      損失，原告之財產權並未受到侵害云云，並無足取。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
　　原告主張林顯邦、陳莉菱有編製原告財務報告義務或查核簿
    冊文件權利，其等未就原告之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
    ，向董事長或經理人探詢或向股東彙報，有違忠實與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並造成原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
    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見商調卷第184頁、商訴卷㈠第2
    61頁)，為林顯邦、陳莉菱否認，並辯稱：其等係任職互立
    公司期間，遭廖年毓安排掛名成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但未
    曾參與原告之營運或編造財務會計事項，亦未審閱或查核原
    告之簿冊，不知廖年毓等2人相關借貸之不法行為，無違反
    忠實與注意義務等語。查，依證人林格祥於本院證稱：林顯
    邦是互立公司行政部經理，處理總務、人事、電腦資訊。陳
    莉菱類似秘書，其等職務與財務無關，也不懂會計，掛名為
    原告董事或監察人後，不可能編製或查核原告的財務報表，
    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則係廖年毓等2人討論決定(見商
    訴卷㈠第393至395頁)；證人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行
    政經理，陳莉菱從事工務兼董事長秘書，其等是廖年毓指派
    掛名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我未曾向其等告知有受託辦理原
    告的匯款事宜(見商訴卷㈡第435、437頁)；證人張素華於本
    院證稱：林顯邦是互立公司行政經理，陳莉菱是互立公司採
    購部經理，他們是受廖年毓指示掛名原告董事或監察人，但
    他們非財務部的人，不可能知道原告的財務，也不曾向我查
    核原告的財務報表，我未曾看過他們經手或處理原告的營運
    事項，我是依李瑞章指示辦理匯款，不需告知林顯邦、陳莉
    菱(見商訴卷㈡第445至447頁)；證人朱芬於本院證稱：林顯
    邦在互立公司從事行政、人事工作，陳莉菱是互立公司的採
    購兼廖年毓的秘書，我們是在同一辦公室上班。我是看到原
    告的登記資料知悉其等擔任原告的董事或監察人，但他們沒
    有接觸原告的業務，原告的財務報表是會計師事務所編造，
    我幫原告處理的帳務單據會交給會計師事務所，林顯邦、陳
    莉菱不會處理財務報告的編造或查核，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
    計事務均是廖年毓等2人討論後下指示，我幫原告從事匯款
    事務後，亦未告知林顯邦、陳莉菱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5至4
    58頁)，可知林顯邦、陳莉菱抗辯其等係原告之掛名董事或
    監察人，未曾參與原告經營與財務報表編造或審查事務，亦
    不知原告相關借貸事宜，應屬有據，則林顯邦、陳莉菱既不
    知悉原告相關借貸情事，即難就原告因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
    至5匯款所致損害，課予林顯邦、陳莉菱違反忠實與注意義
    務責任，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林顯邦、陳莉菱有參與系爭借款
    或如附表2至5匯款，實難僅以林顯邦、陳莉菱掛名董事或監
    察人，責令其等就原告之上開損害負賠償責任，從而，原告
    依上開規定，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並
    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賠償
    損害5億9,002萬5,000元並無給付期限，依上開規定，原告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效力，是原告併請求廖年毓
    等2人、何名珊給付其中1億元自送達廖年毓(最後送達之被
    告，見商訴卷㈠第98頁)翌日即111年7月20日起(見北院卷㈡第
    27至28頁，本件起訴狀繕本係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於1
    11年6月29日公示送達予廖年毓，依同法第152條規定自公告
    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其中4億9,002萬5,000元，李瑞章、何名珊自民事
    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日起(見
    商訴卷㈢第3頁，上開書狀依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送辦法
    第8條規定，於傳送至電子書狀傳送系統時，即生送達效力)
    、廖年毓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3年3月13日起(見商訴卷㈢第139至141頁，上開書狀繕本係依
    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於113年3月12日公示送達予廖年毓
    ，依同法第152條但書規定自黏貼公告處翌日起發生效力)，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
    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
    ，及其中1億元自111年7月20日起；其中4億9,002萬5,000元
    ，李瑞章、何名珊自113年3月1日起、廖年毓自113年3月13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
    告其餘請求權基礎，縱經審酌，無從為更有利於原告之判斷
    ，爰不加以論究，附此敘明。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李瑞章、何名珊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併就廖年毓部
    分依職權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
    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商
    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張禎庭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1：原告資本總額與實收資本額變動表(見北院卷㈠第101至10
2頁)
編號 日期 資本總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1 107年8月14日  72,000,000  36,000,000 2 107年8月28日 660,000,000 330,000,000 3 107年9月7日 同上 376,500,000 4 107年9月14日 同上 478,000,000 5 108年4月9日 同上 538,000,000 6 108年4月25日 同上 583,000,000 7 108年8月20日 同上 660,000,000 8 109年9月23日 同上 同上 9 110年1月28日 同上 同上 10 110年3月23日 800,000,000 同上 11 110年4月28日 同上 760,000,000 

附表2：原告帳戶匯款予互立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存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1 15,700,00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7頁 2 107.8.29 42,000,43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8頁 3 107.8.29 43,000,44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8頁 4 107.8.29 37,000,38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9頁 5 107.9.7 10,000,00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調卷第210頁 6 107.9.14 7,000,0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調卷第210頁 7 107.10.8 31,000,3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1頁 8 107.10.9 108,501,12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1頁 9 107.10.11 98,501,01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3頁 10 107.10.17 16,000,170 支付貨款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4頁 11 107.10.19 40,000,410 與互立為關係企業轉入支存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6頁 12 107.10.23 20,000,210 匯入關係企業資金調度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6頁 13 107.10.25 20,000,21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7頁 14 108.3.19 11,000,1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23頁 15 108.3.22 830,03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19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1 6,000,000 第259頁 2 108.4.10 39,263 第263頁 3 108.4.12 44,700,000 第264頁 4 108.4.18 16,500,000 第264頁 5 108.4.22 27,300,000 第264頁 6 108.8.12 76,500,000 第267頁 7 108.11.5 25,400 第269頁 8 109.5.13 27,445 第274頁 

附表3：原告帳戶匯款予國瑞興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10.11 7,200,09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2頁 2 107.10.11 3,500,05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2頁 3 107.10.25 7,200,09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7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8 2,720,420 第260頁 2 108.7.11 52,530 第266頁 3 108.8.5 52,530 第266頁 4 108.9.5 52,530 第268頁 5 108.10.4 52,530 第268頁 6 108.11.5 52,530 第269頁 7 108.12.5 52,530 第270頁 8 109.1.3 52,530 第270頁 9 109.2.5 52,530 第271頁 10 109.3.5 52,530 第272頁 11 109.4.6 52,530 第273頁 12 109.5.4 52,530 第273頁 13 109.6.5 52,530 第274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7 21,500,230 第281頁 

附表4：原告帳戶匯款予致昇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4 1,000,030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7頁 2 107.8.30 3,000,04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9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9 347,030 第259頁 2 107.9.12 199,030 第260頁 3 108.12.25 2,400,030 第270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8 13,500,150 第281頁 

附表5：原告帳戶匯款予豪昱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8.3.19 17,000,1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24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9.2.5 73,461 第271頁 2 109.5.15 350,000 第274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8.4.30 600,030 第282頁 

附表6：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見北院卷㈠第189
頁)
銀行名稱 帳號 類別 餘額(元)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00 支存 42,820  0000-00-00000-000 活存 59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活存 5,950,109 聯邦銀行(授信銀行) 000-00-0000000 活存 10,379  000-00-0000000 備償戶(履保回存3000萬) 30,523,985 合計   36,527,352 

附表7：原告經理江國權(江KC)與李瑞章間Line對話明細(見商訴
卷㈠第345至363頁) 
日期 109.6.10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7：41  會展-退場協議書.pdf 17：41  砲校-退場協議書.pdf  17：42  在麻煩您幫我們儘快用印，業主已經行文催辦了，感謝 日期 109.6.1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08  執行長跟您說一聲金毓通印章已轉交福清，再麻煩交代窗口辦理金毓通文件轉交，感謝 日期 109.6.16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5：55  Hi 執行長請問何時方便辦理金毓通文件交接？煩請儘快交代辦理窗口，市府在詢問了，感謝 日期 109.6.1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1：06  執行長明天改3pm是否ok？煩請確認，感謝 20：25 國權晚安： 我原不知道明天要上班(我們改週日下午3 : 00、ok嗎、因上班時間、太多的人與事纏繞 著、週日下午比較沒有人來、我只請管理金毓通的人來交接！)  日期 109.6.2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3：31 我們下午3：00   您ok嗎？    OK 13：32  八樓？ 13：33 對  13：40  OK 日期 109.7.8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6：01 國權：麻煩您將金毓通的聯邦銀行利息繳交、好嗎？(聯邦簿子在您們這邊、麻煩請跟聯邦蔡志明連絡(如表列)  16：02 執行長，金毓通的利息錢還差50萬元、麻煩您們連絡一下   16：09 蔡志明電話：0000000000  16：49 國權、我在機關裏、稍後回您  19：14  需金毓通帳戶密碼繳利息，再請您告知，感謝 19：17 (金毓通)密碼…   19；18 麻煩您了、謝謝  20：12 財政局如有需要、請隨時告知  21：17  OK 日期 109.7.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13  執行長請幫我們確認金毓通帳務資料點交日期，我們需了解與銀行所有關係細節，再麻煩您盡速確認，感謝 12：19 好(12樓裝箱)搬遷到開封街、下週解封箱後提供   sorry!  12：40  付利息需要先釐清貸款細節，如方便我們今天下午先去拿銀行貸款相關資料 12：44 這是七筆的貸款明細  12：50  會計需要看到各項目合約，再麻煩   還有請問金毓通有支票簿嗎 13：1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的1.2.3筆  13：3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的1.2.3筆488900元  13；33 不要造成聯徵中心記錄就好  13：36  沒有貸款細節會計無法交代款項/作帳，所以希望您提供所有以上項目的借貸合約/明細/資料紀錄 13：37  現在所有的款項都被大家的會計及監察看的很緊，所以再麻煩了  13：53 剛剛查證：金毓通支票無未兌票(已全被銀行收回了)等同無甲存支 票  16：43  請問金毓通移樹有發包了嗎 16：46 有  16：47  ok廠商窗口再麻煩您告知  17：34  請問金毓通樹已經移好了嗎？ 17：36 有關情形再回報  日期 109.7.13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32 請給我京城銀行的函文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14號
原      告  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正治              
訴訟代理人  謝佳伯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雯律師   
被      告  廖年毓        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李瑞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文中律師   
            楊立行律師   
被      告  何名珊                                      


訴訟代理人  張祐齊律師   
複代理人    何怡萱律師   
訴訟代理人  楊灶律師 
被      告  林顯邦                                    
            陳莉菱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家慶律師  
            陳思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412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及其中壹億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起；其中肆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被告李瑞章、何名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被告廖年毓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於原告以新臺幣壹億玖仟陸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如以新臺幣伍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亦有規定。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廖年毓(下逕稱其名)前擔任原告董事長；被告何名珊、林顯邦(下單指其一逕稱其名)前為原告董事；被告陳莉菱(下逕稱其名，與何名珊、林顯邦合稱何名珊等3人)前為原告監察人；被告李瑞章(下逕稱其名，與廖年毓合稱廖年毓等2人，廖年毓等2人與何名珊等3人合稱被告)前為原告執行長，廖年毓等2人擔任董事長、執行長期間，基於職務之便，擅自匯出原告資金逾新臺幣(下同)6億元，何名珊等3人擔任原告董事、監察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1億元本息，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億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1年度重訴字第412號卷【下稱北院卷】㈠第9至22頁、商訴卷㈠第98頁)。嗣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原告匯款予互立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立公司)款項部分，對廖年毓等2人追加公司法第15條第2項之請求權基礎(見商訴卷㈡第34頁、卷㈢第384頁)，及變更請求金額為5億9,002萬5,000元本息(見商訴卷㈢第7至8頁)，聲明則變更如貳、一、㈡所示(見商訴卷㈢第463頁)。經核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與其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均係廖年毓等2人任職原告董事長、執行長期間，匯出原告資金所生爭執；變更請求金額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均應許之。
二、廖年毓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訴外人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清公司)、豪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豪昱公司)為履行所標得之「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招標案(下稱系爭地上權案)，於民國107年8月14日共同出資設立，專以推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營運事務，並由廖年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擔任監察人；李瑞章則為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之執行長。又原告初始登記之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元，其後資本變動如附表1所示，並於108年8月20日收繳資本額6億6,000萬元。訴外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邦銀行)於107年9月間核准原告得貸款8億元，以支應系爭地上權案之興建與營運所需，而系爭地上權案迄109年6月間僅進行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支出總費用為3,608萬4,787元，原告收繳之資本與得申請貸款之數額足供上開階段營運所需，無需對外借款，且系爭地上權案並未開工，亦無需與營造或機電工程公司有業務往來，廖年毓等2人卻假借原告名義，何名珊等3人則未善盡其等擔任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查核、監督原告財務、業務之注意義務，任由原告於108年間向訴外人豪昱公司借款4,050萬元、向訴外人毓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毓璟公司)借款1,700萬元，及於109年6月11日簽發本票向訴外人邱漢銘借款630萬元(下就原告向豪昱公司、毓璟公司、邱漢銘借款部分合稱系爭借款)而負擔債務，及於如附表2之日期，匯出如附表2所示超過原告淨值40%(即2億6,067萬3,677元)之款項予互立公司；於如附表3之日期，匯出如附表3之款項予訴外人國瑞興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國瑞興公司)；於如附表4所示日期，匯出如附表4之款項予訴外人致昇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致昇公司)；於如附表5所示日期，匯出如附表5之款項予豪昱公司，致原告對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應收帳款未能收回而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擇一為一部請求廖年毓等2人或被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
　㈡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億9,002萬5,000元，及其中1億元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4億9,002萬5,000元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李瑞章部分：李瑞章擔任原告執行長僅係協助廖年毓招商，原告之取、匯款事務均由廖年毓決行，李瑞章未實質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原告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進而指揮董事執行業務，無需與董事同負民事責任，原告無從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李瑞章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李瑞章無控制、管理、執行原告財務事項權限，即無法決定原告出借或借入款項事宜，就該等事項自無違反注意義務可言，且原告縱因出借或借入款項而受有損害，其所受損害係純粹經濟上損失，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李瑞章亦未因此受有利益，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請求李瑞章賠償損害或返還利益。另李瑞章非原告之負責人，原告復未證明其與互立公司間未有業務往來，或其出借款項後已請求互立公司還款未果而受有損害，無從僅以原告貸與互立公司超過淨值限額，依公司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李瑞章損害賠償，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何名珊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僅係紙上作業，其章程未經全體發起人簽章，有違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成立，何名珊無董事責任可言。又何名珊任職互立公司會計期間，經廖年毓請託而掛名擔任原告董事，惟未領取董事報酬、未曾收到董事會開會通知、未出席董事會或參與業務決策、不知廖年毓等2人匯出原告資金或假借原告名義借款等情事，與廖年毓等2人之不法行為無意思聯絡，且廖年毓等2人匯出原告銀行帳戶內存款，係致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非原告財產權受侵害，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何名珊賠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該次會議選任林顯邦、陳莉菱為董事、監察人之決議不存在，林顯邦、陳莉菱無需負董事、監察人責任。又林顯邦於93年6月1日至109年8月10日任職互立公司行政部門經理；陳莉菱於88年1月1日至109年8月1日擔任互立公司行政秘書，期間雖經廖年毓安排掛名為原告董事、監察人，但未領取董事、監察人報酬、未受通知參加董事會或參與原告營運或編造財務報表、未審閱或查核原告之董事會議事錄或財務簿冊，亦不知廖年毓等2人所為匯款或借款行為，林顯邦、陳莉菱無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另原告因資本減損之損害，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非權利受侵害，縱原告受有損害，且林顯邦、陳莉菱有查核監督義務，因林顯邦、陳莉菱事後查核監督，無法改變原告已受損害之事實，其等查核監督義務與原告損害間無因果關係，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賠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廖年毓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參商訴卷㈢第386至388頁)：
  ㈠原告於107年8月14日設立，由廖年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與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為監察人、李瑞章係執行長。
  ㈡原告設立時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元。107年8月28日資本總額增至6億6,0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億3,000萬元。108年8月20日實收資本額為6億6,000萬元。
  ㈢原告於107年8月31日與臺北市政府簽訂「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
  ㈣原告於107年10月31日向聯邦銀行申請授信額度8億元，預供為系爭地上權案興建與營運成本。
  ㈤依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原告於108年12月31日之關係人交易，對豪昱公司有4,050萬元應付款、對毓璟公司有1,700萬元應付款。另對互立公司有5億5,425萬元應收款、對國瑞興公司有2,125萬元應收款、對致昇公司有1,452萬5,000元應收款，總計應收款為5億9,002萬5,000 元。
  ㈥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如附表6所載。
  ㈦廖年毓於109年6月11日以原告名義向邱漢銘借款630萬元，借款期限1個月，週年利率為10%，並由廖年毓以原告名義簽發同額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供擔保，邱漢銘則依廖年毓指示將上開款項匯至豪昱公司之彰化銀行長安東路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邱漢銘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於110年1月21日以110年度司票字第1302號裁定准許。原告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臺北地院以111年度簡上字第156號判決原告敗訴確定。
  ㈧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於109年6月18日以南院武1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互立公司在2,000萬元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暨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㈨臺北地院於109年6月23日以北院忠109年司執全庚字第321號執行命令，禁止豪昱公司在1,800萬元及執行費14萬4,000元範圍內，向聯邦銀行信託部收取原告得受領之信託受益權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9年10月16日同意互立公司於「興建大臺南會展中心統包工程」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繼受。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互立公司於「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虎山訓練場建築及公共工程新建工程」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繼受，並於109年10月26日生效。
  原告於110年1月28日登記董事長為江正治，董事為黃大欉、李美月、王俊傑、邱漢銘，監察人為林靜儀。
　上開事實，並有設定地上權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頁、商調卷第17至19頁)、臺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103至107頁)、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北院卷㈠第179至183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第185至187頁)、原告各帳戶存款明細(見北院卷㈠第189、233至289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見北院卷㈠第209至222頁)、臺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223至226頁)，且經本院調取臺北地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56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下稱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核閱無訛，堪認屬實。
四、本件爭點為(參商訴卷㈣第10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廖年毓、李瑞章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即令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應與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觀公司法第8條第1、3項、第23條第1項規定即明。
　⒉查原告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匯款時，廖年毓為原告董事長，李瑞章係原告執行長，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堪認廖年毓為原告負責人。又原告主張李瑞章雖非原告董事，然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亦係原告負責人，為李瑞章否認，辯稱原告取款、匯款等事項均係廖年毓決行，其無決定權限云云(見商訴卷㈢第510至514頁)。查：
　　⑴證人即互立公司財務主管林格祥於本院證稱：我於107年進互立公司，處理互立公司與豪昱公司的財務。原告與互立公司、豪昱公司是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互立公司的財務人員就原告的財務報表均有處理到，最後由會計師做總報表。原告的銀行大小章是廖年毓保管，相關營運及財務會計等事項，都是廖年毓與執行長李瑞章決定，因廖年毓經常不在國內，應該是執行長李瑞章處理。何名珊就是執行長李瑞章決定匯款對象後，前去銀行辦理匯款事務等語(見商訴卷㈠第393、395至397頁)。
　  ⑵證人即豪昱公司會計經理張素華於本院證稱：我於95、96年間擔任豪昱公司會計，最後升到會計經理，於109年8月10日被資遣。我在豪昱公司從事記帳、結帳事務，我手下有王清芝負責出納、會計業務。豪昱公司、互立公司、毓璟公司及原告均屬互立集團，老闆是廖年毓。原告的銀行大小章在廖年毓手上，原告的執行長李瑞章向我說原告的所有事情都由他處理，我曾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2至4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1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及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指派王清芝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並因此向廖年毓要銀行大小章使用，而豪昱公司與原告間如有款項進出，廖年毓或李瑞章會指示以「股東往來」做帳，但原告與豪昱公司間未曾有簽約的交易行為，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我為上開匯款時也沒有告知原告與豪昱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44至447、449至452、454頁)。
　  ⑶證人即豪昱公司出納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我於101年11月至109年8月擔任豪昱公司出納，從事至銀行作業、轉帳的工作。原告與豪昱公司的財務部門在同一辦公室，原告的財務會計事務係朱芬與何名珊處理，我是受我主管張素華指示到銀行匯款，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均是我辦理，但不知道原告匯款的原因，我為原告辦理匯款時，匯款單已蓋用銀行大小章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35至436、440頁)。
　　⑷證人即互立公司會計課長朱芬於本院證稱：我在互立公司任職20餘年，一開始做會計，之後升到會計課長，從事記帳、薪資及營運費用的匯款。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是廖年毓、李瑞章負責，他們討論後會下指示，我於原告成立後，有幫忙原告匯薪資予其員工及以小額零用金處理原告的交際費單據，並曾與執行長李瑞章一起到銀行匯款，附表2、㈠編號9、12、13、15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3、㈠編號3匯款予國瑞興公司均是我辦理，但已忘記匯款原因，原告的相關單據之後會交給執行長李瑞章指派的員工，原告的帳務及財務報表是執行長李瑞章認識的會計師編製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5至459頁)。
　　⑸證人即代客記帳業者邵瓊慧於本院112年度商訴字第10、11、23、27、28、38號損害賠償事件證稱：李瑞章委託我為原告記帳，他會將每一筆交易都交給我記帳，但不會講帳務原因，關於記帳我只跟李瑞章、黃沛晶會計師接觸。原告與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的錢匯來匯去，李瑞章提供匯款憑證給我時，只會說帳是誰的錢進來，並說是哪個會計科目，如沒講就記為同業往來，他不會跟我講細節，我不知道匯款緣由，有時候是A公司匯給B公司，李瑞章會叫我記成A公司跟C公司的同業往來。會計師如寄函證給公司，李瑞章收到函證後會跟我與會計師一起討論金額、項目，如果討論內容與我記帳情形不同，李瑞章會叫我如何處理。李瑞章於109年間叫我把原告的資料拿回去，我就將帳務資料交給李瑞章等語(見商訴卷㈢第45至48、50至51、53頁)。　　　　
　  ⑹依上開證人之證詞，參酌李瑞章於本院陳稱：我擔任原告執行長是負責招商、引資、規劃及處理後續工作，這些事情我可以代表原告出面，原告的事務除了廖年毓交代的外，其餘由我依案件需求指派員工處理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81頁)，及原告總經理江國權為向李瑞章取回原告帳務資料，於109年6月11日至7月9日與李瑞章為如附表7之對話，可知原告設立後，其銀行大小章雖由廖年毓持有，原告之取款、匯款憑證係廖年毓用印，惟廖年毓因時常出國多未親自處理原告事務，乃由李瑞章指示下屬辦理，李瑞章並可代表原告決定招商、引資等業務，以及委託、指示邵瓊慧記帳事宜，會計師函證事項如與邵瓊慧記帳內容不符時，邵瓊慧會聽從李瑞章決定因應，原告於109年間經營權變更後，亦係邵瓊慧將原告帳務資料交還李瑞章，原告之總經理江國權並因此與李瑞章協調相關帳務資料之交接，堪認李瑞章可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務報表編造等事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依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李瑞章應與廖年毓就原告之經營共負民事責任。
  ⒊原告主張其無資金需求，廖年毓等2人卻向豪昱公司、毓璟公司及邱漢銘為系爭借款，其所有如附表2至5之款項則遭匯予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而受有損害等情，業據提出原告公司基本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頁)、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第185至187頁)、原告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細、匯款申請書(見北院卷㈠第233至258頁、商調卷第207至224頁)、原告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存摺存款交易明細、存款憑條(見北院卷㈠第259至至275、315、317、319至320頁)、原告聯邦銀行東湖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細(見北院卷㈠第279至285頁)、系爭地上權案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295至304頁)、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判決為證(見商訴卷㈠第113至117頁)，且經本院調取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並向第一銀行、彰化銀行、聯邦銀行函查屬實(見商訴卷㈡229至260、281至301、309至318、321至359、367至372、375至399頁)。李瑞章雖否認有為系爭借款或匯出款項等行為，並辯稱：其無法決定原告是否借款或匯出款項，且原告縱因此受有損害，亦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而非財產權受侵害云云(見商調字第251頁、商訴卷㈢第513頁)。查：
　　⑴李瑞章任職原告執行長期間得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務報表編造等事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已如前述，而依證人林格祥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均是廖年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處理(即上開⒉⑴之證詞)；證人張素華證稱曾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附表2、㈠編號1至4、8、附表4、㈠編號1、2之匯款(即上開⒉⑵之證詞)；證人朱芬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是廖年毓等2人負責，他們討論後會下指示，其曾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9、12、13、15、附表3、㈠編號3之匯款等語(即上開⒉⑷之證詞)，可認原告所為系爭借款與附表2至5之匯出款項均係廖年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執行，李瑞章辯稱其無決定原告出借或匯出款項權限，委無足取。
　　⑵審酌廖年毓等2人為原告之實際經營者，當知悉原告係為推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續營運事務而成立之專案公司，此有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合作聯盟協議書可佐(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而系爭地上權案迄109年6月間僅進行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尚未開工，期間僅支出租金費用789萬7,730元、製作費用88萬3,000元、文具用品費用60萬元、前期規劃費用285萬7,143元、685萬7,143元、利息費用1,470萬4,786元、設定費用187萬1,271元、雜支41萬3,714元，總計3,608萬4,787元(107年間支出1,744萬7,850元、108年間支出1,863萬6,937元)，有原告檢送予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核備之系爭地上權案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293至304頁)及黃沛晶會計師函文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31至233頁)，堪認原告主張其於109年6月前所收繳如附表1之資本額可支應同期間費用支出，無需為系爭借款，且因系爭地上權案尚未開工，亦無需與附表2至5之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有業務往來而匯付款項，即屬有據。
　　⑶再依原告之會計師黃沛晶就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中應收款與應付款所為如下說明：108年12月31日原告與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分別尚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應收款；原告對豪昱公司、毓璟公司分別尚有4,050萬元、1,700萬之應付款，經抽核原告內部簽核支付單、簽核傳票及帳載紀錄，並發函詢證，均係原告與上開公司間有短期資金融通需求所為之借出或貸入之需求，此有黃沛晶會計師函及詢證資料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03至204、231至241頁)，可認原告匯款予互立公司如附表2、㈠編號2至4、10、13，及原告匯款予國瑞興公司如附表3、㈠項次3之匯款目的所載「預付款」、「支付貨款」、「付工程款」，與會計師黃沛晶查核結果不符。參酌本院函請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提出向原告借款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資料，該等公司均函復未曾向原告借款(見商訴卷㈡第265、269頁、卷㈢第145、165頁)，及證人張素華證稱原告與豪昱公司間之款項進出未有簽約，李瑞章要求匯款時亦未告知原告與豪昱公司、國瑞興、致昇公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2至454頁)，被告復未提出原告與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毓璟公司間有何簽訂交易之契約或借據，則原告主張廖年毓等2人未善盡其等擔任董事或實質董事之注意義務，不法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亦屬有據。
　　⑷原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致對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合計5億9,002萬5,000元之款項尚未收回，有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佐(見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又互立公司於109年6月18日因其債權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臺南地院乃核發南院武1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在2,000萬元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暨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之執行命令；於109年、110年間因所簽發之本票未付款，分別遭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邱漢銘持本票聲請就4,696萬5,494元本息、1億5,000萬元本息範圍內為強制執行，有臺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225至226頁)、臺北地院民事裁定可佐(見北院卷㈠197至200頁)，且互立公司已於111年12月15日遭經濟部為廢止登記，有互立公司基本資料可稽(見商訴卷㈢第103至104頁)，原告則於109年間將上開未能收回之5億9,002萬5,000元列為呆帳，此經原告陳明在卷(見商訴卷㈢第9頁)，並有原告110年度及109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按(見卷外證物袋)，被告復未提出互立公司已清償上開款項之證明，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則均否認曾向原告借款而負擔2,125萬元、1,452萬5,000元債務，堪認原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5億9,002萬5,000元之款項未能收回而受有損害。
　⒋綜上，廖年毓於107年至109年間擔任原告董事長，並指派李瑞章擔任執行長期間，係由廖年毓等2人實際經營管理原告，其等在未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情況下，不法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原告無法收回匯出之5億9,002萬5,000元，並將之提列為呆帳，廖年毓等2人顯未對原告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肇原告就匯出款項部分受有5億9,002萬5,000元之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賠償5億9,002萬5,000元，為有理由。　
　⒌至李瑞章辯稱縱原告因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而受有損害，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而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云云。然按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年毓等2人不法匯出，及因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核為實體財產權，自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非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李瑞章所辯，並不足採。
　㈡何名珊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茍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聯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為系爭借款及如附表2至5之匯款時，何名珊係原告之董事，此為何名珊所不爭執，然辯稱：原告之章程未有全體發起人簽章，不符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所為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生效力云云。惟：
　　⑴按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載明下列各款事項，並簽名或蓋章：一、公司名稱。二、所營事業。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四、本公司所在地。五、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及任期。六、訂立章程之年、月、日，公司法第129條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乃規範發起人應如何為章程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非可以此「有無於章程上完成簽名、蓋章」之形式上判斷，即為有關發起人認定之唯一標準，仍應參酌實際上有無參與公司之設立以為斷。故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設立，不以章程上之簽章為準，而應以發起人有無實際參與公司設立為據。
　　⑵查原告係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於107年7月4日組成合作聯盟並標得系爭地上權案，由豪昱公司認股80%、福清公司認股20%而發起設立，此經原告、李瑞章分別陳明在卷(見北院卷㈠第17至18頁、商訴卷㈡第476頁)，並有福清公司函文(見北院卷㈠第135至138頁)、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合作聯盟協議書(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原告發起人會議事錄、章程(見商調卷第225至227頁、商訴卷㈡第75至76頁)、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原告公司基本資料可佐(見北院卷㈠第95至96頁)。觀諸原告發起人會議事錄、章程(見商訴卷㈢第261至265頁)，雖僅原告在發起人會議事錄蓋用大小章，原告之章程則無發起人豪昱公司、福清公司之簽名或蓋章，然原告既係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組成合作聯盟後標得系爭地上權案所設立，豪昱公司、福清公司且已繳足認股股款(見北院卷㈠第101至102頁)，自足認定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確有參與原告設立而為發起人，何名珊僅以原告章程未有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等發起人之簽名或蓋章，推認發起人會議未召開，未有選任董事之決議，其無董事責任云云，難以採信。
　　⑶至本院函詢福清公司曾否派員出席107年8月10日上午10時之原告發起人會議，福清公司雖函復陳稱：「…本公司查詢留存之相關文件，並未查得存有旨揭發起人會議之會議紀錄等文件，且詢問公司相關人員亦無曾有出席該次發起人會議之印象。再由謝佳伯律師日前所提供予本公司有關鈞院…向經濟部調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登記資料中所檢附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7年8月10日發起人會議事錄…依該會議紀錄記載可知，本公司於當時並非發起人，且未出席該次會議，故本公司當時亦未擔任該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職務…」等語(見商訴卷㈢第319至321頁)，然細繹福清公司上開函文內容，可知該公司係因內部查無相關發起人會議文件，在職人員亦無參與會議記憶，遂依本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錄之文字記載(見商訴卷㈢第321頁)，逕認其非發起人，足見福清公司上開函復並非詳細探查所得之結論，僅在表明其對本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錄所載內容之看法，自難為有利何名珊之認定。
　⒊何名珊再辯稱：其僅係掛名董事，未領取董事酬勞、未出席董事會或參與原告業務決策，更不知悉廖年毓等2人為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且廖年毓等2人所為係造成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原告之財產權未受到侵害云云。惟：
　  ⑴何名珊擔任原告掛名董事期間，同時為互立公司之會計，並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原告之匯款或交辦之事務，此經何名珊陳明在卷(見商訴卷㈢第448頁)，並有證人林格祥、張素華、朱芬之證詞(見商訴卷㈠第397頁、卷㈡第446、459頁)，及附表2、㈠編號5至7、10至11、14、附表3、㈠編號1、2、附表5、㈠之匯款單據可佐，而廖年毓等2人係於原告未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下，不法為系爭借款及為附表2至5之匯款，已如前述，何名珊為原告辦理匯款帳務過程中，對於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當知悉甚詳，其放任而未阻止，對於原告財務事務顯不關心，甚至執行匯款事務而對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施以助力，所為亦係造成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不因其係掛名董事且未參與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之決策而受影響，原告主張何名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⑵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年毓等2人匯出，及因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為實體財產權之損害，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非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已如前述，何名珊辯稱廖年毓等2人所為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係造成純粹經濟上損失，原告之財產權並未受到侵害云云，並無足取。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
　　原告主張林顯邦、陳莉菱有編製原告財務報告義務或查核簿冊文件權利，其等未就原告之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向董事長或經理人探詢或向股東彙報，有違忠實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造成原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見商調卷第184頁、商訴卷㈠第261頁)，為林顯邦、陳莉菱否認，並辯稱：其等係任職互立公司期間，遭廖年毓安排掛名成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但未曾參與原告之營運或編造財務會計事項，亦未審閱或查核原告之簿冊，不知廖年毓等2人相關借貸之不法行為，無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等語。查，依證人林格祥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互立公司行政部經理，處理總務、人事、電腦資訊。陳莉菱類似秘書，其等職務與財務無關，也不懂會計，掛名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後，不可能編製或查核原告的財務報表，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則係廖年毓等2人討論決定(見商訴卷㈠第393至395頁)；證人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行政經理，陳莉菱從事工務兼董事長秘書，其等是廖年毓指派掛名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我未曾向其等告知有受託辦理原告的匯款事宜(見商訴卷㈡第435、437頁)；證人張素華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互立公司行政經理，陳莉菱是互立公司採購部經理，他們是受廖年毓指示掛名原告董事或監察人，但他們非財務部的人，不可能知道原告的財務，也不曾向我查核原告的財務報表，我未曾看過他們經手或處理原告的營運事項，我是依李瑞章指示辦理匯款，不需告知林顯邦、陳莉菱(見商訴卷㈡第445至447頁)；證人朱芬於本院證稱：林顯邦在互立公司從事行政、人事工作，陳莉菱是互立公司的採購兼廖年毓的秘書，我們是在同一辦公室上班。我是看到原告的登記資料知悉其等擔任原告的董事或監察人，但他們沒有接觸原告的業務，原告的財務報表是會計師事務所編造，我幫原告處理的帳務單據會交給會計師事務所，林顯邦、陳莉菱不會處理財務報告的編造或查核，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務均是廖年毓等2人討論後下指示，我幫原告從事匯款事務後，亦未告知林顯邦、陳莉菱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5至458頁)，可知林顯邦、陳莉菱抗辯其等係原告之掛名董事或監察人，未曾參與原告經營與財務報表編造或審查事務，亦不知原告相關借貸事宜，應屬有據，則林顯邦、陳莉菱既不知悉原告相關借貸情事，即難就原告因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所致損害，課予林顯邦、陳莉菱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責任，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林顯邦、陳莉菱有參與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實難僅以林顯邦、陳莉菱掛名董事或監察人，責令其等就原告之上開損害負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賠償損害5億9,002萬5,000元並無給付期限，依上開規定，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效力，是原告併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給付其中1億元自送達廖年毓(最後送達之被告，見商訴卷㈠第98頁)翌日即111年7月20日起(見北院卷㈡第27至28頁，本件起訴狀繕本係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於111年6月29日公示送達予廖年毓，依同法第152條規定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4億9,002萬5,000元，李瑞章、何名珊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日起(見商訴卷㈢第3頁，上開書狀依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送辦法第8條規定，於傳送至電子書狀傳送系統時，即生送達效力)、廖年毓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3日起(見商訴卷㈢第139至141頁，上開書狀繕本係依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於113年3月12日公示送達予廖年毓，依同法第152條但書規定自黏貼公告處翌日起發生效力)，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及其中1億元自111年7月20日起；其中4億9,002萬5,000元，李瑞章、何名珊自113年3月1日起、廖年毓自113年3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其餘請求權基礎，縱經審酌，無從為更有利於原告之判斷，爰不加以論究，附此敘明。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李瑞章、何名珊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併就廖年毓部分依職權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張禎庭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1：原告資本總額與實收資本額變動表(見北院卷㈠第101至102頁)
		編號

		日期

		資本總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1

		107年8月14日

		 72,000,000

		 36,000,000



		2

		107年8月28日

		660,000,000

		330,000,000



		3

		107年9月7日

		同上

		376,500,000



		4

		107年9月14日

		同上

		478,000,000



		5

		108年4月9日

		同上

		538,000,000



		6

		108年4月25日

		同上

		583,000,000



		7

		108年8月20日

		同上

		660,000,000



		8

		109年9月23日

		同上

		同上



		9

		110年1月28日

		同上

		同上



		10

		110年3月23日

		800,000,000

		同上



		11

		110年4月28日

		同上

		760,000,000









附表2：原告帳戶匯款予互立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存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1

		15,700,00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7頁



		2

		107.8.29

		42,000,43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8頁



		3

		107.8.29

		43,000,44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8頁



		4

		107.8.29

		37,000,38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9頁



		5

		107.9.7

		10,000,00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調卷第210頁



		6

		107.9.14

		7,000,0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調卷第210頁



		7

		107.10.8

		31,000,3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1頁



		8

		107.10.9

		108,501,12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1頁



		9

		107.10.11

		98,501,01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3頁



		10

		107.10.17

		16,000,170

		支付貨款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4頁



		11

		107.10.19

		40,000,410

		與互立為關係企業轉入支存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6頁



		12

		107.10.23

		20,000,210

		匯入關係企業資金調度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6頁



		13

		107.10.25

		20,000,21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7頁



		14

		108.3.19

		11,000,1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23頁



		15

		108.3.22

		830,03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19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1

		6,000,000

		第259頁



		2

		108.4.10

		39,263

		第263頁



		3

		108.4.12

		44,700,000

		第264頁



		4

		108.4.18

		16,500,000

		第264頁



		5

		108.4.22

		27,300,000

		第264頁



		6

		108.8.12

		76,500,000

		第267頁



		7

		108.11.5

		25,400

		第269頁



		8

		109.5.13

		27,445

		第274頁









附表3：原告帳戶匯款予國瑞興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10.11

		7,200,09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2頁



		2

		107.10.11

		3,500,05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2頁



		3

		107.10.25

		7,200,09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7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8

		2,720,420

		第260頁



		2

		108.7.11

		52,530

		第266頁



		3

		108.8.5

		52,530

		第266頁



		4

		108.9.5

		52,530

		第268頁



		5

		108.10.4

		52,530

		第268頁



		6

		108.11.5

		52,530

		第269頁



		7

		108.12.5

		52,530

		第270頁



		8

		109.1.3

		52,530

		第270頁



		9

		109.2.5

		52,530

		第271頁



		10

		109.3.5

		52,530

		第272頁



		11

		109.4.6

		52,530

		第273頁



		12

		109.5.4

		52,530

		第273頁



		13

		109.6.5

		52,530

		第274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7

		21,500,230

		第281頁









附表4：原告帳戶匯款予致昇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4

		1,000,030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7頁



		2

		107.8.30

		3,000,04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9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9

		347,030

		第259頁



		2

		107.9.12

		199,030

		第260頁



		3

		108.12.25

		2,400,030

		第270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8

		13,500,150

		第281頁









附表5：原告帳戶匯款予豪昱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8.3.19

		17,000,1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24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9.2.5

		73,461

		第271頁



		2

		109.5.15

		350,000

		第274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8.4.30

		600,030

		第282頁









附表6：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見北院卷㈠第189頁)
		銀行名稱

		帳號

		類別

		餘額(元)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00

		支存

		42,820



		


		0000-00-00000-000

		活存

		59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活存

		5,950,109



		聯邦銀行(授信銀行)

		000-00-0000000

		活存

		10,379



		


		000-00-0000000

		備償戶(履保回存3000萬)

		30,523,985



		合計

		


		


		36,527,352









附表7：原告經理江國權(江KC)與李瑞章間Line對話明細(見商訴卷㈠第345至363頁) 
		日期

		109.6.10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7：41

		


		會展-退場協議書.pdf



		17：41

		


		砲校-退場協議書.pdf 



		17：42

		


		在麻煩您幫我們儘快用印，業主已經行文催辦了，感謝



		日期

		109.6.1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08

		


		執行長跟您說一聲金毓通印章已轉交福清，再麻煩交代窗口辦理金毓通文件轉交，感謝



		日期

		109.6.16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5：55

		


		Hi 執行長請問何時方便辦理金毓通文件交接？煩請儘快交代辦理窗口，市府在詢問了，感謝



		日期

		109.6.1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1：06

		


		執行長明天改3pm是否ok？煩請確認，感謝



		20：25

		國權晚安：
我原不知道明天要上班(我們改週日下午3 : 00、ok嗎、因上班時間、太多的人與事纏繞
著、週日下午比較沒有人來、我只請管理金毓通的人來交接！)

		




		日期

		109.6.2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3：31

		我們下午3：00

		




		


		您ok嗎？

		




		


		


		OK



		13：32

		


		八樓？



		13：33

		對

		




		13：40

		


		OK



		日期

		109.7.8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6：01

		國權：麻煩您將金毓通的聯邦銀行利息繳交、好嗎？(聯邦簿子在您們這邊、麻煩請跟聯邦蔡志明連絡(如表列)

		




		16：02

		執行長，金毓通的利息錢還差50萬元、麻煩您們連絡一下 

		




		16：09

		蔡志明電話：0000000000

		




		16：49

		國權、我在機關裏、稍後回您

		




		19：14

		


		需金毓通帳戶密碼繳利息，再請您告知，感謝



		19：17

		(金毓通)密碼… 

		




		19；18

		麻煩您了、謝謝

		




		20：12

		財政局如有需要、請隨時告知

		




		21：17

		


		OK



		日期

		109.7.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13

		


		執行長請幫我們確認金毓通帳務資料點交日期，我們需了解與銀行所有關係細節，再麻煩您盡速確認，感謝



		12：19

		好(12樓裝箱)搬遷到開封街、下週解封箱後提供

		




		


		sorry!

		




		12：40

		


		付利息需要先釐清貸款細節，如方便我們今天下午先去拿銀行貸款相關資料



		12：44

		這是七筆的貸款明細

		




		12：50

		


		會計需要看到各項目合約，再麻煩



		


		


		還有請問金毓通有支票簿嗎



		13：1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的1.2.3筆

		




		13：3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的1.2.3筆488900元

		




		13；33

		不要造成聯徵中心記錄就好

		




		13：36

		


		沒有貸款細節會計無法交代款項/作帳，所以希望您提供所有以上項目的借貸合約/明細/資料紀錄



		13：37

		


		現在所有的款項都被大家的會計及監察看的很緊，所以再麻煩了 



		13：53

		剛剛查證：金毓通支票無未兌票(已全被銀行收回了)等同無甲存支
票

		




		16：43

		


		請問金毓通移樹有發包了嗎



		16：46

		有

		




		16：47

		


		ok廠商窗口再麻煩您告知 



		17：34

		


		請問金毓通樹已經移好了嗎？



		17：36

		有關情形再回報

		




		日期

		109.7.13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32

		請給我京城銀行的函文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商訴字第14號
原      告  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正治              
訴訟代理人  謝佳伯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雯律師   
被      告  廖年毓        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李瑞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文中律師   
            楊立行律師   
被      告  何名珊                                      

訴訟代理人  張祐齊律師   
複代理人    何怡萱律師   
訴訟代理人  楊灶律師 
被      告  林顯邦                                    
            陳莉菱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家慶律師  
            陳思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412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及其中壹億元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起；其中肆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被告李瑞章、何名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一日起、被告廖年毓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連帶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於原告以新臺幣壹億玖仟陸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廖年毓、李瑞章、何名珊如以新臺幣伍億玖仟零貳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規定，於商業訴訟事件適用之。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應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37條亦有規定。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廖年毓(下逕稱其名)前擔任原告董事長；被告何名珊、林顯邦(下單指其一逕稱其名)前為原告董事；被告陳莉菱(下逕稱其名，與何名珊、林顯邦合稱何名珊等3人)前為原告監察人；被告李瑞章(下逕稱其名，與廖年毓合稱廖年毓等2人，廖年毓等2人與何名珊等3人合稱被告)前為原告執行長，廖年毓等2人擔任董事長、執行長期間，基於職務之便，擅自匯出原告資金逾新臺幣(下同)6億元，何名珊等3人擔任原告董事、監察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1億元本息，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億元，及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1年度重訴字第412號卷【下稱北院卷】㈠第9至22頁、商訴卷㈠第98頁)。嗣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原告匯款予互立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立公司)款項部分，對廖年毓等2人追加公司法第15條第2項之請求權基礎(見商訴卷㈡第34頁、卷㈢第384頁)，及變更請求金額為5億9,002萬5,000元本息(見商訴卷㈢第7至8頁)，聲明則變更如貳、一、㈡所示(見商訴卷㈢第463頁)。經核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與其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均係廖年毓等2人任職原告董事長、執行長期間，匯出原告資金所生爭執；變更請求金額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均應許之。
二、廖年毓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係訴外人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清公司)、豪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豪昱公司)為履行所標得之「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招標案(下稱系爭地上權案)，於民國107年8月14日共同出資設立，專以推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營運事務，並由廖年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擔任監察人；李瑞章則為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之執行長。又原告初始登記之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元，其後資本變動如附表1所示，並於108年8月20日收繳資本額6億6,000萬元。訴外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邦銀行)於107年9月間核准原告得貸款8億元，以支應系爭地上權案之興建與營運所需，而系爭地上權案迄109年6月間僅進行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支出總費用為3,608萬4,787元，原告收繳之資本與得申請貸款之數額足供上開階段營運所需，無需對外借款，且系爭地上權案並未開工，亦無需與營造或機電工程公司有業務往來，廖年毓等2人卻假借原告名義，何名珊等3人則未善盡其等擔任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查核、監督原告財務、業務之注意義務，任由原告於108年間向訴外人豪昱公司借款4,050萬元、向訴外人毓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毓璟公司)借款1,700萬元，及於109年6月11日簽發本票向訴外人邱漢銘借款630萬元(下就原告向豪昱公司、毓璟公司、邱漢銘借款部分合稱系爭借款)而負擔債務，及於如附表2之日期，匯出如附表2所示超過原告淨值40%(即2億6,067萬3,677元)之款項予互立公司；於如附表3之日期，匯出如附表3之款項予訴外人國瑞興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國瑞興公司)；於如附表4所示日期，匯出如附表4之款項予訴外人致昇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致昇公司)；於如附表5所示日期，匯出如附表5之款項予豪昱公司，致原告對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應收帳款未能收回而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擇一為一部請求廖年毓等2人或被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
　㈡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億9,002萬5,000元，及其中1億元自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4億9,002萬5,000元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李瑞章部分：李瑞章擔任原告執行長僅係協助廖年毓招商，原告之取、匯款事務均由廖年毓決行，李瑞章未實質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原告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進而指揮董事執行業務，無需與董事同負民事責任，原告無從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李瑞章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李瑞章無控制、管理、執行原告財務事項權限，即無法決定原告出借或借入款項事宜，就該等事項自無違反注意義務可言，且原告縱因出借或借入款項而受有損害，其所受損害係純粹經濟上損失，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李瑞章亦未因此受有利益，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請求李瑞章賠償損害或返還利益。另李瑞章非原告之負責人，原告復未證明其與互立公司間未有業務往來，或其出借款項後已請求互立公司還款未果而受有損害，無從僅以原告貸與互立公司超過淨值限額，依公司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李瑞章損害賠償，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何名珊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僅係紙上作業，其章程未經全體發起人簽章，有違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成立，何名珊無董事責任可言。又何名珊任職互立公司會計期間，經廖年毓請託而掛名擔任原告董事，惟未領取董事報酬、未曾收到董事會開會通知、未出席董事會或參與業務決策、不知廖年毓等2人匯出原告資金或假借原告名義借款等情事，與廖年毓等2人之不法行為無意思聯絡，且廖年毓等2人匯出原告銀行帳戶內存款，係致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非原告財產權受侵害，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何名珊賠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原告之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該次會議選任林顯邦、陳莉菱為董事、監察人之決議不存在，林顯邦、陳莉菱無需負董事、監察人責任。又林顯邦於93年6月1日至109年8月10日任職互立公司行政部門經理；陳莉菱於88年1月1日至109年8月1日擔任互立公司行政秘書，期間雖經廖年毓安排掛名為原告董事、監察人，但未領取董事、監察人報酬、未受通知參加董事會或參與原告營運或編造財務報表、未審閱或查核原告之董事會議事錄或財務簿冊，亦不知廖年毓等2人所為匯款或借款行為，林顯邦、陳莉菱無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另原告因資本減損之損害，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非權利受侵害，縱原告受有損害，且林顯邦、陳莉菱有查核監督義務，因林顯邦、陳莉菱事後查核監督，無法改變原告已受損害之事實，其等查核監督義務與原告損害間無因果關係，原告無從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賠償損害，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㈣廖年毓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參商訴卷㈢第386至388頁)：
  ㈠原告於107年8月14日設立，由廖年毓擔任董事長、何名珊與林顯邦擔任董事、陳莉菱為監察人、李瑞章係執行長。
  ㈡原告設立時資本總額為7,2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600萬元。107年8月28日資本總額增至6億6,000萬元、實收資本額為3億3,000萬元。108年8月20日實收資本額為6億6,000萬元。
  ㈢原告於107年8月31日與臺北市政府簽訂「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
  ㈣原告於107年10月31日向聯邦銀行申請授信額度8億元，預供為系爭地上權案興建與營運成本。
  ㈤依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原告於108年12月31日之關係人交易，對豪昱公司有4,050萬元應付款、對毓璟公司有1,700萬元應付款。另對互立公司有5億5,425萬元應收款、對國瑞興公司有2,125萬元應收款、對致昇公司有1,452萬5,000元應收款，總計應收款為5億9,002萬5,000 元。
  ㈥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如附表6所載。
  ㈦廖年毓於109年6月11日以原告名義向邱漢銘借款630萬元，借款期限1個月，週年利率為10%，並由廖年毓以原告名義簽發同額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供擔保，邱漢銘則依廖年毓指示將上開款項匯至豪昱公司之彰化銀行長安東路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邱漢銘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於110年1月21日以110年度司票字第1302號裁定准許。原告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臺北地院以111年度簡上字第156號判決原告敗訴確定。
  ㈧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於109年6月18日以南院武1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互立公司在2,000萬元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暨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㈨臺北地院於109年6月23日以北院忠109年司執全庚字第321號執行命令，禁止豪昱公司在1,800萬元及執行費14萬4,000元範圍內，向聯邦銀行信託部收取原告得受領之信託受益權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9年10月16日同意互立公司於「興建大臺南會展中心統包工程」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繼受。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同意互立公司於「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虎山訓練場建築及公共工程新建工程」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福清公司繼受，並於109年10月26日生效。
  原告於110年1月28日登記董事長為江正治，董事為黃大欉、李美月、王俊傑、邱漢銘，監察人為林靜儀。
　上開事實，並有設定地上權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頁、商調卷第17至19頁)、臺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103至107頁)、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北院卷㈠第179至183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第185至187頁)、原告各帳戶存款明細(見北院卷㈠第189、233至289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見北院卷㈠第209至222頁)、臺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223至226頁)，且經本院調取臺北地院111年度簡上字第156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下稱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核閱無訛，堪認屬實。
四、本件爭點為(參商訴卷㈣第10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15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廖年毓、李瑞章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即令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應與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觀公司法第8條第1、3項、第23條第1項規定即明。
　⒉查原告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匯款時，廖年毓為原告董事長，李瑞章係原告執行長，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堪認廖年毓為原告負責人。又原告主張李瑞章雖非原告董事，然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亦係原告負責人，為李瑞章否認，辯稱原告取款、匯款等事項均係廖年毓決行，其無決定權限云云(見商訴卷㈢第510至514頁)。查：
　　⑴證人即互立公司財務主管林格祥於本院證稱：我於107年進互立公司，處理互立公司與豪昱公司的財務。原告與互立公司、豪昱公司是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互立公司的財務人員就原告的財務報表均有處理到，最後由會計師做總報表。原告的銀行大小章是廖年毓保管，相關營運及財務會計等事項，都是廖年毓與執行長李瑞章決定，因廖年毓經常不在國內，應該是執行長李瑞章處理。何名珊就是執行長李瑞章決定匯款對象後，前去銀行辦理匯款事務等語(見商訴卷㈠第393、395至397頁)。
　  ⑵證人即豪昱公司會計經理張素華於本院證稱：我於95、96年間擔任豪昱公司會計，最後升到會計經理，於109年8月10日被資遣。我在豪昱公司從事記帳、結帳事務，我手下有王清芝負責出納、會計業務。豪昱公司、互立公司、毓璟公司及原告均屬互立集團，老闆是廖年毓。原告的銀行大小章在廖年毓手上，原告的執行長李瑞章向我說原告的所有事情都由他處理，我曾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2至4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1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及聽從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指派王清芝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之事務，並因此向廖年毓要銀行大小章使用，而豪昱公司與原告間如有款項進出，廖年毓或李瑞章會指示以「股東往來」做帳，但原告與豪昱公司間未曾有簽約的交易行為，執行長李瑞章指示我為上開匯款時也沒有告知原告與豪昱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44至447、449至452、454頁)。
　  ⑶證人即豪昱公司出納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我於101年11月至109年8月擔任豪昱公司出納，從事至銀行作業、轉帳的工作。原告與豪昱公司的財務部門在同一辦公室，原告的財務會計事務係朱芬與何名珊處理，我是受我主管張素華指示到銀行匯款，附表2、㈠編號1、8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4、㈠編號2匯款予致昇公司均是我辦理，但不知道原告匯款的原因，我為原告辦理匯款時，匯款單已蓋用銀行大小章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35至436、440頁)。
　　⑷證人即互立公司會計課長朱芬於本院證稱：我在互立公司任職20餘年，一開始做會計，之後升到會計課長，從事記帳、薪資及營運費用的匯款。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是廖年毓、李瑞章負責，他們討論後會下指示，我於原告成立後，有幫忙原告匯薪資予其員工及以小額零用金處理原告的交際費單據，並曾與執行長李瑞章一起到銀行匯款，附表2、㈠編號9、12、13、15匯款予互立公司、附表3、㈠編號3匯款予國瑞興公司均是我辦理，但已忘記匯款原因，原告的相關單據之後會交給執行長李瑞章指派的員工，原告的帳務及財務報表是執行長李瑞章認識的會計師編製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5至459頁)。
　　⑸證人即代客記帳業者邵瓊慧於本院112年度商訴字第10、11、23、27、28、38號損害賠償事件證稱：李瑞章委託我為原告記帳，他會將每一筆交易都交給我記帳，但不會講帳務原因，關於記帳我只跟李瑞章、黃沛晶會計師接觸。原告與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的錢匯來匯去，李瑞章提供匯款憑證給我時，只會說帳是誰的錢進來，並說是哪個會計科目，如沒講就記為同業往來，他不會跟我講細節，我不知道匯款緣由，有時候是A公司匯給B公司，李瑞章會叫我記成A公司跟C公司的同業往來。會計師如寄函證給公司，李瑞章收到函證後會跟我與會計師一起討論金額、項目，如果討論內容與我記帳情形不同，李瑞章會叫我如何處理。李瑞章於109年間叫我把原告的資料拿回去，我就將帳務資料交給李瑞章等語(見商訴卷㈢第45至48、50至51、53頁)。　　　　
　  ⑹依上開證人之證詞，參酌李瑞章於本院陳稱：我擔任原告執行長是負責招商、引資、規劃及處理後續工作，這些事情我可以代表原告出面，原告的事務除了廖年毓交代的外，其餘由我依案件需求指派員工處理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81頁)，及原告總經理江國權為向李瑞章取回原告帳務資料，於109年6月11日至7月9日與李瑞章為如附表7之對話，可知原告設立後，其銀行大小章雖由廖年毓持有，原告之取款、匯款憑證係廖年毓用印，惟廖年毓因時常出國多未親自處理原告事務，乃由李瑞章指示下屬辦理，李瑞章並可代表原告決定招商、引資等業務，以及委託、指示邵瓊慧記帳事宜，會計師函證事項如與邵瓊慧記帳內容不符時，邵瓊慧會聽從李瑞章決定因應，原告於109年間經營權變更後，亦係邵瓊慧將原告帳務資料交還李瑞章，原告之總經理江國權並因此與李瑞章協調相關帳務資料之交接，堪認李瑞章可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務報表編造等事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依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李瑞章應與廖年毓就原告之經營共負民事責任。
  ⒊原告主張其無資金需求，廖年毓等2人卻向豪昱公司、毓璟公司及邱漢銘為系爭借款，其所有如附表2至5之款項則遭匯予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而受有損害等情，業據提出原告公司基本資料(見北院卷㈠第95至102頁)、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聯邦銀行核貸通知書(見北院卷㈠第185至187頁)、原告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細、匯款申請書(見北院卷㈠第233至258頁、商調卷第207至224頁)、原告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存摺存款交易明細、存款憑條(見北院卷㈠第259至至275、315、317、319至320頁)、原告聯邦銀行東湖分行活期存款存摺明細(見北院卷㈠第279至285頁)、系爭地上權案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295至304頁)、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判決為證(見商訴卷㈠第113至117頁)，且經本院調取臺北地院另案事件全卷，並向第一銀行、彰化銀行、聯邦銀行函查屬實(見商訴卷㈡229至260、281至301、309至318、321至359、367至372、375至399頁)。李瑞章雖否認有為系爭借款或匯出款項等行為，並辯稱：其無法決定原告是否借款或匯出款項，且原告縱因此受有損害，亦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而非財產權受侵害云云(見商調字第251頁、商訴卷㈢第513頁)。查：
　　⑴李瑞章任職原告執行長期間得代表原告執行營業及參與財務報表編造等事宜，實質上已執行董事業務，已如前述，而依證人林格祥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均是廖年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處理(即上開⒉⑴之證詞)；證人張素華證稱曾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附表2、㈠編號1至4、8、附表4、㈠編號1、2之匯款(即上開⒉⑵之證詞)；證人朱芬證稱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是廖年毓等2人負責，他們討論後會下指示，其曾為原告辦理附表2、㈠編號9、12、13、15、附表3、㈠編號3之匯款等語(即上開⒉⑷之證詞)，可認原告所為系爭借款與附表2至5之匯出款項均係廖年毓等2人決定，並由李瑞章執行，李瑞章辯稱其無決定原告出借或匯出款項權限，委無足取。
　　⑵審酌廖年毓等2人為原告之實際經營者，當知悉原告係為推動系爭地上權案及其後續營運事務而成立之專案公司，此有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合作聯盟協議書可佐(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而系爭地上權案迄109年6月間僅進行至點交及申請雜項執照階段尚未開工，期間僅支出租金費用789萬7,730元、製作費用88萬3,000元、文具用品費用60萬元、前期規劃費用285萬7,143元、685萬7,143元、利息費用1,470萬4,786元、設定費用187萬1,271元、雜支41萬3,714元，總計3,608萬4,787元(107年間支出1,744萬7,850元、108年間支出1,863萬6,937元)，有原告檢送予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核備之系爭地上權案執行管理報告(見北院卷㈠第293至304頁)及黃沛晶會計師函文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31至233頁)，堪認原告主張其於109年6月前所收繳如附表1之資本額可支應同期間費用支出，無需為系爭借款，且因系爭地上權案尚未開工，亦無需與附表2至5之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有業務往來而匯付款項，即屬有據。
　　⑶再依原告之會計師黃沛晶就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中應收款與應付款所為如下說明：108年12月31日原告與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間分別尚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應收款；原告對豪昱公司、毓璟公司分別尚有4,050萬元、1,700萬之應付款，經抽核原告內部簽核支付單、簽核傳票及帳載紀錄，並發函詢證，均係原告與上開公司間有短期資金融通需求所為之借出或貸入之需求，此有黃沛晶會計師函及詢證資料可稽(見商訴卷㈠第203至204、231至241頁)，可認原告匯款予互立公司如附表2、㈠編號2至4、10、13，及原告匯款予國瑞興公司如附表3、㈠項次3之匯款目的所載「預付款」、「支付貨款」、「付工程款」，與會計師黃沛晶查核結果不符。參酌本院函請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提出向原告借款2,125萬元、1,452萬5,000元之資料，該等公司均函復未曾向原告借款(見商訴卷㈡第265、269頁、卷㈢第145、165頁)，及證人張素華證稱原告與豪昱公司間之款項進出未有簽約，李瑞章要求匯款時亦未告知原告與豪昱公司、國瑞興、致昇公司間有何口頭約定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2至454頁)，被告復未提出原告與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豪昱公司、毓璟公司間有何簽訂交易之契約或借據，則原告主張廖年毓等2人未善盡其等擔任董事或實質董事之注意義務，不法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亦屬有據。
　　⑷原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致對互立公司、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分別有5億5,425萬元、2,125萬元、1,452萬5,000元，合計5億9,002萬5,000元之款項尚未收回，有原告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佐(見北院卷㈠第109至132頁)。又互立公司於109年6月18日因其債權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臺南地院乃核發南院武109司執全助清字第79號執行命令，禁止在2,000萬元及執行費16萬元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臺南市政府工務款暨工程保留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之執行命令；於109年、110年間因所簽發之本票未付款，分別遭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邱漢銘持本票聲請就4,696萬5,494元本息、1億5,000萬元本息範圍內為強制執行，有臺南地院執行命令(見北院卷㈠第225至226頁)、臺北地院民事裁定可佐(見北院卷㈠197至200頁)，且互立公司已於111年12月15日遭經濟部為廢止登記，有互立公司基本資料可稽(見商訴卷㈢第103至104頁)，原告則於109年間將上開未能收回之5億9,002萬5,000元列為呆帳，此經原告陳明在卷(見商訴卷㈢第9頁)，並有原告110年度及109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按(見卷外證物袋)，被告復未提出互立公司已清償上開款項之證明，國瑞興公司、致昇公司則均否認曾向原告借款而負擔2,125萬元、1,452萬5,000元債務，堪認原告為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5億9,002萬5,000元之款項未能收回而受有損害。
　⒋綜上，廖年毓於107年至109年間擔任原告董事長，並指派李瑞章擔任執行長期間，係由廖年毓等2人實際經營管理原告，其等在未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情況下，不法為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導致原告無法收回匯出之5億9,002萬5,000元，並將之提列為呆帳，廖年毓等2人顯未對原告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肇原告就匯出款項部分受有5億9,002萬5,000元之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連帶賠償5億9,002萬5,000元，為有理由。　
　⒌至李瑞章辯稱縱原告因系爭借款及附表2至5之匯款而受有損害，僅係純粹經濟上損失，而非原告之財產權受侵害，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云云。然按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年毓等2人不法匯出，及因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核為實體財產權，自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非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李瑞章所辯，並不足採。
　㈡何名珊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茍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聯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為系爭借款及如附表2至5之匯款時，何名珊係原告之董事，此為何名珊所不爭執，然辯稱：原告之章程未有全體發起人簽章，不符公司法第129條規定，該次發起人會議未實際召開，所為選任何名珊為董事之決議不生效力云云。惟：
　　⑴按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載明下列各款事項，並簽名或蓋章：一、公司名稱。二、所營事業。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四、本公司所在地。五、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及任期。六、訂立章程之年、月、日，公司法第129條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乃規範發起人應如何為章程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非可以此「有無於章程上完成簽名、蓋章」之形式上判斷，即為有關發起人認定之唯一標準，仍應參酌實際上有無參與公司之設立以為斷。故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設立，不以章程上之簽章為準，而應以發起人有無實際參與公司設立為據。
　　⑵查原告係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於107年7月4日組成合作聯盟並標得系爭地上權案，由豪昱公司認股80%、福清公司認股20%而發起設立，此經原告、李瑞章分別陳明在卷(見北院卷㈠第17至18頁、商訴卷㈡第476頁)，並有福清公司函文(見北院卷㈠第135至138頁)、豪昱公司與福清公司合作聯盟協議書(見北院卷㈠第311至312頁)、原告發起人會議事錄、章程(見商調卷第225至227頁、商訴卷㈡第75至76頁)、系爭地上權案契約(見北院卷㈠第49至94頁)、原告公司基本資料可佐(見北院卷㈠第95至96頁)。觀諸原告發起人會議事錄、章程(見商訴卷㈢第261至265頁)，雖僅原告在發起人會議事錄蓋用大小章，原告之章程則無發起人豪昱公司、福清公司之簽名或蓋章，然原告既係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組成合作聯盟後標得系爭地上權案所設立，豪昱公司、福清公司且已繳足認股股款(見北院卷㈠第101至102頁)，自足認定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確有參與原告設立而為發起人，何名珊僅以原告章程未有豪昱公司、福清公司等發起人之簽名或蓋章，推認發起人會議未召開，未有選任董事之決議，其無董事責任云云，難以採信。
　　⑶至本院函詢福清公司曾否派員出席107年8月10日上午10時之原告發起人會議，福清公司雖函復陳稱：「…本公司查詢留存之相關文件，並未查得存有旨揭發起人會議之會議紀錄等文件，且詢問公司相關人員亦無曾有出席該次發起人會議之印象。再由謝佳伯律師日前所提供予本公司有關鈞院…向經濟部調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登記資料中所檢附金毓通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7年8月10日發起人會議事錄…依該會議紀錄記載可知，本公司於當時並非發起人，且未出席該次會議，故本公司當時亦未擔任該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職務…」等語(見商訴卷㈢第319至321頁)，然細繹福清公司上開函文內容，可知該公司係因內部查無相關發起人會議文件，在職人員亦無參與會議記憶，遂依本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錄之文字記載(見商訴卷㈢第321頁)，逕認其非發起人，足見福清公司上開函復並非詳細探查所得之結論，僅在表明其對本院調取之發起人會議事錄所載內容之看法，自難為有利何名珊之認定。
　⒊何名珊再辯稱：其僅係掛名董事，未領取董事酬勞、未出席董事會或參與原告業務決策，更不知悉廖年毓等2人為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且廖年毓等2人所為係造成原告純粹經濟上損失，原告之財產權未受到侵害云云。惟：
　  ⑴何名珊擔任原告掛名董事期間，同時為互立公司之會計，並聽從李瑞章指示辦理原告之匯款或交辦之事務，此經何名珊陳明在卷(見商訴卷㈢第448頁)，並有證人林格祥、張素華、朱芬之證詞(見商訴卷㈠第397頁、卷㈡第446、459頁)，及附表2、㈠編號5至7、10至11、14、附表3、㈠編號1、2、附表5、㈠之匯款單據可佐，而廖年毓等2人係於原告未簽訂交易契約或借據等憑證下，不法為系爭借款及為附表2至5之匯款，已如前述，何名珊為原告辦理匯款帳務過程中，對於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當知悉甚詳，其放任而未阻止，對於原告財務事務顯不關心，甚至執行匯款事務而對廖年毓等2人上開違法行為施以助力，所為亦係造成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不因其係掛名董事且未參與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之決策而受影響，原告主張何名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⑵原告所有如附表2至5之銀行存款遭廖年毓等2人匯出，及因借入款項而負擔債務，所受損失為實體財產權之損害，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權利，非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已如前述，何名珊辯稱廖年毓等2人所為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行為係造成純粹經濟上損失，原告之財產權並未受到侵害云云，並無足取。
　㈢林顯邦、陳莉菱部分：
　　原告主張林顯邦、陳莉菱有編製原告財務報告義務或查核簿冊文件權利，其等未就原告之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之匯款，向董事長或經理人探詢或向股東彙報，有違忠實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造成原告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見商調卷第184頁、商訴卷㈠第261頁)，為林顯邦、陳莉菱否認，並辯稱：其等係任職互立公司期間，遭廖年毓安排掛名成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但未曾參與原告之營運或編造財務會計事項，亦未審閱或查核原告之簿冊，不知廖年毓等2人相關借貸之不法行為，無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等語。查，依證人林格祥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互立公司行政部經理，處理總務、人事、電腦資訊。陳莉菱類似秘書，其等職務與財務無關，也不懂會計，掛名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後，不可能編製或查核原告的財務報表，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項則係廖年毓等2人討論決定(見商訴卷㈠第393至395頁)；證人王清芝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行政經理，陳莉菱從事工務兼董事長秘書，其等是廖年毓指派掛名為原告董事或監察人，我未曾向其等告知有受託辦理原告的匯款事宜(見商訴卷㈡第435、437頁)；證人張素華於本院證稱：林顯邦是互立公司行政經理，陳莉菱是互立公司採購部經理，他們是受廖年毓指示掛名原告董事或監察人，但他們非財務部的人，不可能知道原告的財務，也不曾向我查核原告的財務報表，我未曾看過他們經手或處理原告的營運事項，我是依李瑞章指示辦理匯款，不需告知林顯邦、陳莉菱(見商訴卷㈡第445至447頁)；證人朱芬於本院證稱：林顯邦在互立公司從事行政、人事工作，陳莉菱是互立公司的採購兼廖年毓的秘書，我們是在同一辦公室上班。我是看到原告的登記資料知悉其等擔任原告的董事或監察人，但他們沒有接觸原告的業務，原告的財務報表是會計師事務所編造，我幫原告處理的帳務單據會交給會計師事務所，林顯邦、陳莉菱不會處理財務報告的編造或查核，原告的營運及財務會計事務均是廖年毓等2人討論後下指示，我幫原告從事匯款事務後，亦未告知林顯邦、陳莉菱等語(見商訴卷㈡第455至458頁)，可知林顯邦、陳莉菱抗辯其等係原告之掛名董事或監察人，未曾參與原告經營與財務報表編造或審查事務，亦不知原告相關借貸事宜，應屬有據，則林顯邦、陳莉菱既不知悉原告相關借貸情事，即難就原告因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所致損害，課予林顯邦、陳莉菱違反忠實與注意義務責任，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林顯邦、陳莉菱有參與系爭借款或如附表2至5匯款，實難僅以林顯邦、陳莉菱掛名董事或監察人，責令其等就原告之上開損害負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林顯邦、陳莉菱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賠償損害5億9,002萬5,000元並無給付期限，依上開規定，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效力，是原告併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給付其中1億元自送達廖年毓(最後送達之被告，見商訴卷㈠第98頁)翌日即111年7月20日起(見北院卷㈡第27至28頁，本件起訴狀繕本係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於111年6月29日公示送達予廖年毓，依同法第152條規定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4億9,002萬5,000元，李瑞章、何名珊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日起(見商訴卷㈢第3頁，上開書狀依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送辦法第8條規定，於傳送至電子書狀傳送系統時，即生送達效力)、廖年毓自民事準備五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3日起(見商訴卷㈢第139至141頁，上開書狀繕本係依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於113年3月12日公示送達予廖年毓，依同法第152條但書規定自黏貼公告處翌日起發生效力)，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廖年毓等2人、何名珊連帶給付5億9,002萬5,000元，及其中1億元自111年7月20日起；其中4億9,002萬5,000元，李瑞章、何名珊自113年3月1日起、廖年毓自113年3月1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其餘請求權基礎，縱經審酌，無從為更有利於原告之判斷，爰不加以論究，附此敘明。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李瑞章、何名珊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併就廖年毓部分依職權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9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林昌義
    　　　　　　　　　　　　　　　法  官  吳靜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張禎庭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1：原告資本總額與實收資本額變動表(見北院卷㈠第101至102頁)
編號 日期 資本總額(元) 實收資本額(元) 1 107年8月14日  72,000,000  36,000,000 2 107年8月28日 660,000,000 330,000,000 3 107年9月7日 同上 376,500,000 4 107年9月14日 同上 478,000,000 5 108年4月9日 同上 538,000,000 6 108年4月25日 同上 583,000,000 7 108年8月20日 同上 660,000,000 8 109年9月23日 同上 同上 9 110年1月28日 同上 同上 10 110年3月23日 800,000,000 同上 11 110年4月28日 同上 760,000,000 

附表2：原告帳戶匯款予互立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活存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1 15,700,00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7頁 2 107.8.29 42,000,43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8頁 3 107.8.29 43,000,44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8頁 4 107.8.29 37,000,380 預付款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9頁 5 107.9.7 10,000,00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調卷第210頁 6 107.9.14 7,000,0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6頁、商調卷第210頁 7 107.10.8 31,000,3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1頁 8 107.10.9 108,501,12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1頁 9 107.10.11 98,501,01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3頁 10 107.10.17 16,000,170 支付貨款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4頁 11 107.10.19 40,000,410 與互立為關係企業轉入支存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6頁 12 107.10.23 20,000,210 匯入關係企業資金調度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6頁 13 107.10.25 20,000,21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7頁 14 108.3.19 11,000,12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23頁 15 108.3.22 830,030  朱芬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19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1 6,000,000 第259頁 2 108.4.10 39,263 第263頁 3 108.4.12 44,700,000 第264頁 4 108.4.18 16,500,000 第264頁 5 108.4.22 27,300,000 第264頁 6 108.8.12 76,500,000 第267頁 7 108.11.5 25,400 第269頁 8 109.5.13 27,445 第274頁 

附表3：原告帳戶匯款予國瑞興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10.11 7,200,09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2頁 2 107.10.11 3,500,05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2頁 3 107.10.25 7,200,090 付工程款 朱芬 北院卷㈠第237頁、商調卷第217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8 2,720,420 第260頁 2 108.7.11 52,530 第266頁 3 108.8.5 52,530 第266頁 4 108.9.5 52,530 第268頁 5 108.10.4 52,530 第268頁 6 108.11.5 52,530 第269頁 7 108.12.5 52,530 第270頁 8 109.1.3 52,530 第270頁 9 109.2.5 52,530 第271頁 10 109.3.5 52,530 第272頁 11 109.4.6 52,530 第273頁 12 109.5.4 52,530 第273頁 13 109.6.5 52,530 第274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7 21,500,230 第281頁 

附表4：原告帳戶匯款予致昇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7.8.24 1,000,030  張素華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7頁 2 107.8.30 3,000,040  王清芝 北院卷㈠第235頁、商調卷第209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8.29 347,030 第259頁 2 107.9.12 199,030 第260頁 3 108.12.25 2,400,030 第270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7.10.18 13,500,150 第281頁 

附表5：原告帳戶匯款予豪昱公司明細
㈠第一銀行八德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匯款目的 匯款代理人 證據出處 1 108.3.19 17,000,180  何名珊 北院卷㈠第242頁、商調卷第224頁 
㈡彰化銀行長安東路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9.2.5 73,461 第271頁 2 109.5.15 350,000 第274頁 
㈢聯邦銀行東湖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編號 日期 金額(元) 證據出處 (北院卷㈠) 1 108.4.30 600,030 第282頁 

附表6：原告迄109年6月之各銀行帳戶存款餘額(見北院卷㈠第189頁)
銀行名稱 帳號 類別 餘額(元)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00 支存 42,820  0000-00-00000-000 活存 59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活存 5,950,109 聯邦銀行(授信銀行) 000-00-0000000 活存 10,379  000-00-0000000 備償戶(履保回存3000萬) 30,523,985 合計   36,527,352 

附表7：原告經理江國權(江KC)與李瑞章間Line對話明細(見商訴卷㈠第345至363頁) 
日期 109.6.10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7：41  會展-退場協議書.pdf 17：41  砲校-退場協議書.pdf  17：42  在麻煩您幫我們儘快用印，業主已經行文催辦了，感謝 日期 109.6.1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08  執行長跟您說一聲金毓通印章已轉交福清，再麻煩交代窗口辦理金毓通文件轉交，感謝 日期 109.6.16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5：55  Hi 執行長請問何時方便辦理金毓通文件交接？煩請儘快交代辦理窗口，市府在詢問了，感謝 日期 109.6.1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1：06  執行長明天改3pm是否ok？煩請確認，感謝 20：25 國權晚安： 我原不知道明天要上班(我們改週日下午3 : 00、ok嗎、因上班時間、太多的人與事纏繞 著、週日下午比較沒有人來、我只請管理金毓通的人來交接！)  日期 109.6.21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3：31 我們下午3：00   您ok嗎？    OK 13：32  八樓？ 13：33 對  13：40  OK 日期 109.7.8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6：01 國權：麻煩您將金毓通的聯邦銀行利息繳交、好嗎？(聯邦簿子在您們這邊、麻煩請跟聯邦蔡志明連絡(如表列)  16：02 執行長，金毓通的利息錢還差50萬元、麻煩您們連絡一下   16：09 蔡志明電話：0000000000  16：49 國權、我在機關裏、稍後回您  19：14  需金毓通帳戶密碼繳利息，再請您告知，感謝 19：17 (金毓通)密碼…   19；18 麻煩您了、謝謝  20：12 財政局如有需要、請隨時告知  21：17  OK 日期 109.7.9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13  執行長請幫我們確認金毓通帳務資料點交日期，我們需了解與銀行所有關係細節，再麻煩您盡速確認，感謝 12：19 好(12樓裝箱)搬遷到開封街、下週解封箱後提供   sorry!  12：40  付利息需要先釐清貸款細節，如方便我們今天下午先去拿銀行貸款相關資料 12：44 這是七筆的貸款明細  12：50  會計需要看到各項目合約，再麻煩   還有請問金毓通有支票簿嗎 13：1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的1.2.3筆  13：32 國權請先處理紅色標記的1.2.3筆488900元  13；33 不要造成聯徵中心記錄就好  13：36  沒有貸款細節會計無法交代款項/作帳，所以希望您提供所有以上項目的借貸合約/明細/資料紀錄 13：37  現在所有的款項都被大家的會計及監察看的很緊，所以再麻煩了  13：53 剛剛查證：金毓通支票無未兌票(已全被銀行收回了)等同無甲存支 票  16：43  請問金毓通移樹有發包了嗎 16：46 有  16：47  ok廠商窗口再麻煩您告知  17：34  請問金毓通樹已經移好了嗎？ 17：36 有關情形再回報  日期 109.7.13  時間 李瑞章 江KC 12：32 請給我京城銀行的函文  

 


